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90號

民國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                               

訴訟代理人  李兆隆  律師

被      告  海軍左營○○○○○

代  表  人  吳啓興             

訴訟代理人  孫仁彥             

            翁丹翎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

日112年決字第305號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

定，合併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於民國112年3

月16日至18日與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參與112年敦睦遠

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同年月17日住宿於臺中

梧棲寄居蟹旅館，原告於當日23時許進入A女房間，有違反A

女意願而觸摸其胸部之猥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1）；復於1

12年8月5日凌晨，原告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

3樓房間，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其臉部及觸摸其胸部等猥

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2），經被告查證屬實，於112年8月1

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就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大過2次

之懲罰，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核

定上述懲罰（下稱系爭大過4次處分）。又原告因於1年內累

計達記大過3次，經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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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併同決議核予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1日

○○○○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

決定書誤繕為第1120018777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

分，且自同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系爭大過4次處分及前揭

被告112年8月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

以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1、被告112

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

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

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5號令撤銷；3、其餘

部分（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訴願駁回。

(二)被告旋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

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字第113

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

分，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

3年1月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

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1、被告113年1月11日

○○○○字第1130001169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

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3年1月11

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撤銷。被告復於113年6月19

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

年，並以113年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下稱系

爭撤職處分)及同年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下

稱系爭撤職懲罰處分)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溯及自1

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7月1日及2

日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等2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

部以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駁回。

(三)原告就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駁

回系爭大過4次處分部分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

訴願決定仍表不服，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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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傳送訊

息，並主動邀約原告出遊，此有兩人間社群軟體Instagram

（下稱IG）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接

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年

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

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2、被告曲解原告於調查時之陳述內容，並僅以原告之自白作為

補強證據，進而作成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判

斷，顯有瑕疵。

 3、被告一方面認定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業經原告於被告調查

時所自承，復又認定原告犯後對調查避重就輕未具悔意，惟

原告對於違失行為之否認，得否作為判斷犯後態度之唯一因

素，已非無疑。況且，原告既已自承有違失行為，何來避重

就輕可言？兩者互為矛盾之判斷。是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

之處分，明顯構成裁量濫用。 

(二)聲明︰

 1、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2

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2、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3

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同年月2日○○○

○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於知悉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時，即派員實施行政調查，

且被告上級機關即海軍○○○○○（下稱○○○）亦已針對

本件實施法紀調查。被告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2均構成強制

猥褻，並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除審酌被害人A女之陳述

外，並以原告及訴外人周○○下士之陳述與IG即焚訊息內容

作為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業已完備相關調查程序，並無

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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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觀諸原告所提112年3月17日後與A女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時

間間隔或有長短，甚有長達1至2週未有對話紀錄，則依論理

法則與經驗法則，顯非交往或曖昧中男女相處模式。退萬步

言，縱被害人A女與原告有打情罵俏之對話紀錄，亦非據以

作為原告因此得以觸摸異性身體甚或強制猥褻之理由。足證

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已同時調查對當事人有利及不

利事項並列入考量。

 3、被告雖認定原告之違失行為1及2涉有強制性交之情事，惟原

告自始均否認有對被害人A女為之，而A女亦未提起性騷擾申

訴，是保修部法紀調查結案報告及被告懲罰評議會認為不宜

率然認定原告實施性侵害，故不宜援引陸海空軍懲罰法（下

稱軍懲法）第15條第13款規定作為懲罰依據，而援引同法第

15條第14款暨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

（下稱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之規定作為

懲罰依據，自屬適法合宜。

 4、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及113年6月19日所召開之懲罰評議會，

其組成、決議程序及內容均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第30條

第4項至第6項、第31條規定，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

例原則。

 5、原告於被告調查時雖坦承有對A女為親吻、撫摸胸部等行

為，惟就違反被害人意願部分均未詳加說明，且就與訴外人

周○○之對話紀錄亦僅以朋友間聊天帶過，說詞顯屬避重就

輕而不具悔意，被告以之作為原告行為後態度之審查，要無

疑義。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有無違失行為1及2？被告

以112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分別核予原告

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是否適法？

(二)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

○○○○字第0000000000號令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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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原告個人資料（本院卷1第121至12

2頁）、○○○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003號法紀

調查結案報告（本院卷1第55至62頁）、被告112年8月11日

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被告112年8

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本院卷1第65至67

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

（訴願卷1可閱第36至38頁）、被告112年8月11日○○○○

字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卷1可閱第40至42頁）、國防部1

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

68至177頁）、被告113年1月11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

（本院卷1第153至159頁），被告113年1月11日○○○○字

第1130001169號令（本院卷1第69至71頁）、被告113年1月1

1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本院卷1第73至75頁）、

國防部113年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

第201至213頁）、被告113年6月19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

錄（本院卷2第91至105頁）、被告113年7月1日○○○○字

第1130015912號令（本院卷2第65至67頁）、被告113年7月2

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本院卷2第71頁）、國防

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31

至237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被

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

告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於法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款第5目：「軍官

士官之官等、官階如左：……四、士官：……（五）中

士。」

 (2)軍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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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第2條：「本法所稱現役軍人，指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服現

役之軍官、士官及士兵。」

  ②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

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

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

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

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

度。」

　③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④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

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

頒定之法令。」

  ⑥第20條第1項：「記過，分記過與記大過。」

  ⑦第30條第4項、第5項、第6項：「（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

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

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

開評議會決議之。……。（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

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

核定。……。（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適當

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席。」

  ⑧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有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

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關

（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議會

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機關

（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人數不

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3)軍懲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

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

罰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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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5人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

副主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

責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

議，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4)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

  ①第2點第1項：「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

官、士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

員）相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

  ②第4點第1項第7款：「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

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本規定，秉相互尊重之

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矩行為。並注意

下列行為規範：……（七）任何時機不得藉機蓄意碰觸同袍

身體及不得命令要求他方觸碰己方身體，或以肢體強制猥

褻、表演不雅動作，致他方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工作或

權益受侵犯或干擾等。」

 2、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

 (1)經查，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因負責人

才招募業務而結識A女，A女於112年8月間向其單位反映，原

告於112年3月17日23時許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

內，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行為，另於112年8

月5日凌晨在○○市○○區○○○路00號原告友人住家3樓房

間內，亦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情，被告上級

機關○○○遂就此實施法紀調查，此有○○○112年8月10日

112年○○○○字第003號法紀調查結案報告附本院卷1（第5

5至62頁）可稽。

 (2)次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指述：「（問：

你認識洪○○多久？關係如何？）我與他都是招募員，約2

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的。就同事關係。」「（問：你

是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

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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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當時住宿於何處？）當時還有海軍4個軍團等其他

單位人員，我們全都住宿於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3月16

日、17日均住於該處（17、18日有設攤招募行程）。」

「【問：112年3月17日（週五）晚上發生何事？】晚上戰系

廠、左支部、陸戰隊、補庫等招募員有一起吃晚餐，我與洪

員也有去，那時我出房間要搭電梯下樓時，一開門就看到洪

員在走廊要下樓會合（所以他有看到我房間位置），餐後我

約晚上10點多回到旅館房間（我與洪員沒一起回來，還有其

他人有去唱歌比較晚回）。」「（問：之後發生何事？）

我……回去後刷牙洗臉約23時許便躺在床上睡覺，睡著後我

感覺有人在外狂敲門，我便去開門，看到外面是洪員，洪員

看我開門並進入房間坐在床上，這期間燈都是暗的，我有質

問幹嘛進來，我要睡覺趕快出去，便躺在床上，沒多久他從

後抱住我，並強吻我、舔我脖子與胸部，我要起身劇烈抵

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並觸摸胸部及脫我褲子及内褲

至腿部，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這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

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用我、出去，且扭身抵抗，之後他還

脫下他的褲子露出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

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穿上褲子離開房間，過

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過程大約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

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

「（問：112年8月4日，有無至洪○○友人之住處聚會？）

有。」「（問：為何會去？）我在陸戰新訓中心認識的學弟

周○○（他沒有去3月間臺中招募行程）邀我去的，當時他

跟我說晚上要不要去喝酒，我想說除了洪員外還有其他人便

答應。」「（問：當時如何前往？）當時我開我的車，至左

營附近搭載周○○後，前往高雄市○○○○○之洪○○友人

住處。」「（問：抵達後作何事？聚會中有誰？）我們抵達

時約23時許，當時現場還有洪○○及其友人，……，我們4

人便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問：喝酒聊天結束

後妳作何事？）喝酒期間有聊到等下我與周員結束後要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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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洪員朋友便說樓上有客房，叫我上去睡就好，他們可

以睡1、2樓。我後來累了就說要上去休息（我是第1個離開

吧檯的），洪員朋友便口頭跟我說上3樓房間休息，……3樓

只有1個房間，房間內有2個隔間，並有塑膠拉門（還有1層

窗簾）作為出入口，我睡靠近門的那一間，該間內有1個雙

人床，……。」「（問：睡覺時發生何事？）我睡著後……

有發現有人坐在房間內的椅子，我便醒來，看見是周員，他

便告訴我洪員與其朋友有上來，所以他上來看看有無狀況，

我便說好繼續睡。」「（問：之後發生何事？）我繼續睡覺

後……，我感覺有人從我後面環抱便醒來，並翻身看到洪員

（房間内有窗戶外面有燈光還是可看見），我看到他當下他

便強吻我、舔我脖子與胸部，硬把我衣服及内衣扯掉，但我

拉著他沒得逞，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

我，還壓住我雙手，期間有觸摸胸部及脫我長褲及内褲並完

全脫掉，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他用很大力，我很痛，這

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弄我，且扭

身、推他作抵抗，之後他脫下他的褲子並拿出保險套，並以

身體壓制我戴上保險套後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

去，加上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離開，我當時

作穿好褲子（棉褲）在床上想說要聯繫周員並離開，但沒多

久洪員又拉開塑膠拉門，並把我推在床上，大力的雙手壓制

我雙手並坐在我身上，並用單手扯下我褲子内褲，並把我雙

腳拉開，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因我一直扭動，再上我手

有掙脫他的壓制並起身立刻穿上褲子，並站在角落大聲說不

要再弄我、叫他離開，後來他便離開了，整個過程中他都沒

講任何話，但我確認是洪員，因窗外光線還是足以讓我辨識

他的臉。過程兩次超過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

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

問：你當時情緒如何？）我很害怕，沒想到臺中那次後還想

繼續侵犯我，並感到很委屈覺得繼續容忍就會被他繼續侵

犯。」等語，此有A女112年8月9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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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附本院卷1（第139至148頁）為憑。嗣A女於113年10月2

3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

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那晚主動

來敲我的房門，當時我已經上床就寢，聽到敲門聲又起來開

門，我跟原告坐在床鋪上稍微聊了幾句，就跟他說我要睡覺

了，請原告離開，當時時間已晚，加上我人很累，不知道原

告何時離開；我躺在床上時感覺到有人從背後抱住我，親我

並摸我胸部，原本我迷迷糊糊的，先用手勢推開原告，後來

比較清醒後我有起身劇烈反抗，並告訴原告不要弄我，被告

不顧我的意思，繼續撫摸我胸部，將我褲子及內褲脫掉，並

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接著原告脫下褲子露出性器要插入我

的陰道，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原告用不進去後就停

手，將褲子穿上離開房間。後來於112年8月4日時，周○○

約我、原告及原告之友人，到上址友人住處一起喝酒，我想

說距離112年3月的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沒有多想就去赴

約，當晚我喝酒後，有跟其他人說我累了想要上樓休息，原

告帶我到上址友人住處的3樓房間，告訴我可以睡在哪張

床，因為我很累又喝酒，沒多久就睡著了，之後感覺有人從

背後抱我、摸我，我才醒來，發現原告在親我、撫摸我的胸

部，我有先用動作推開，之後我人較清醒時有反抗原告，也

有發出聲音，原告壓著我，並將我的長褲及內褲脫掉，用手

指插入我的陰道，我大聲呼喊，要原告走開、不要弄我，並

出手推開他，原告暫時放棄離去，沒多久原告又回到房間，

直接壓在我身上強吻我，用手扯下我的褲子及內褲，並把我

雙腳拉開，用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但我一直抵抗，原告才

停手並離開等語，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

【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普通刑案卷（下稱橋院

卷）第417至432頁】甚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

子卷證核閱屬實。此外，A女於112年8月8日前往生安婦產小

兒科醫院就醫，經診斷外陰疼痛紅腫，主訴於聚會時遭軍中

學長指侵外陰疼痛；就醫時情緒緊張、生氣、無助等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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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醫院113年4月9日安字第1130402號函檢附A女病歷及診

斷證明書附橋院卷（第239至244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

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3)第查，原告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你是

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

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

3月17日你們下榻何飯店？）3月16日就下榻寄居蟹飯店，連

續兩天都住在那邊。」「（問：你是否曾於3月17日晚間進

入A女房間？理由為何？）有，當晚是我敲門、她開門讓我

進去的；我是進去找她聊天，……，我進去沒多久，她就去

關燈，躺在床上，我就去床上抱住她，我有對她上下其手，

有親吻她的嘴巴、臉、摸胸，但被她拒絕，但後來說她累

了，她想睡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叫我回去睡覺，

……，我就馬上離開了。整個過程大概持續20分鐘左右。」

「（問：A女指控你對其性侵未遂，請問有無此事？）那

晚……我只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並沒有想侵犯她的意

圖。」「（問：你是否曾於8月5日邀請周○○下士與A女飲

宴？過程為何？）我是在8月3日以LINE邀請周○○到我朋友

家喝酒，當時原本沒有要邀請A女，是周○○主動跟我說要

邀請A女一起來。」「（問：當天飲宴狀況如何？）8月5日

當天因為我休假，所以我整天都待在我朋友家，周士他們是

晚上11點50分左右到。那天晚上我們就在1樓吧檯聊天。大

約喝到凌晨3、4點就一起上樓休息了。」「（問：當天房間

格局為何？）當天我睡在1樓沙發。但是周士跟A女他們是在

3樓休息，有3張床並有隔間以及窗簾阻擋，……。」

「（問：你當天晚上是否曾經進入A女所在的房間？過程為

何？）A女當時上樓時，我有問她要睡哪張床，後來她睡在

我平常去朋友家睡的那張床上。帶她上去之後我又下樓整理

環境，最後才跟周○○一起上樓休息。周○○在我們隔壁床

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期間有撫摸胸部、臀部的

行為，但被A女拒絕後，我就回到1樓休息了。」「周士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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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隔天早上大約9點半左右就離開了。」「（問：A女與周士

離開後，你是否曾經聯繫他們？如有內容為何？）我有聯繫

周○○，大概聊一下天。」等語；嗣於同年月9日接受○○

○詢問時陳述：「（問：今年3月16日、17日是否住宿在臺

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對。」「（問：3月17日晚上有無去

找A女？如何知悉其房號？）印象中我在旅館走廊上有遇到

她，所以知道房號（住同樓層）。我晚上與一群招募員一起

吃完晚餐後（我沒喝酒），回到旅館後便去她房間敲門，她

便開門讓我進去。」「（問：進去A女房間後發生何事？）

我進去找她聊天，……，聊了一下她就突然去關燈，躺在床

上，我覺得她在暗示我可以進一步，就去床上抱住她，有親

吻她的嘴巴、臉（這部分她沒拒絕感覺半推半就），我接著

摸胸，但被她拒絕（拒絕後就沒有摸了，……），過程大約

10分鐘，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覺叫我離開，我便說我想

留在床上抱著你睡，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又再叫我回去

睡覺（語氣是溫柔的），……，我就馬上離開了。」

「（問：進房間至離開，整個過程大約多久？）20分鐘左

右。」「（問：你撫摸A女胸部、親吻她的嘴巴、臉是否違

反A女意願？）摸胸部是違反，但親吻臉、嘴感覺是沒

有。」「【問：112年8月4日（週五）有無與A女、周○○至

你友人住處聚會？】有。住處地址是○○市○○○路00號，

他是我民間朋友，……，我都稱呼他Ken。」「（問：左支

部你的案件調查報告記載聚會是8月5日，……，正確日期是

否為8月4日？）是8月4日，另補充我當天沒休假，是下班後

先去健身房後再去我朋友家會合，並等A女、周○○來後才

一起喝酒。」「（問：當時聚會約幾點結束？）我們一同喝

酒到8月5日凌晨3、4點結束。」「（問：何人攙扶A女上樓

休息？）沒，她自己走上樓，我有幫她帶路，並引導A女至3

樓房間休息，……，帶她上去之後我便問她要睡哪張床，我

都睡靠近門口這間的床要不要睡這，她就說好，之後我又下

樓整理環境，約10分鐘後我與Ken及周○○上樓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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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周員上3樓那間單人床睡覺後，便至A女房間躺在她旁

邊。」「（問：進入A女房間後發生何事？過程為何？）我

那時是清醒的沒喝醉，當時周○○在我們隔壁床休息，我有

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一開始我先從後環抱她（A女側睡），

期間有要親吻她遭她轉頭迴避，撫摸胸部亦遭推開而沒摸

到，之後我便摸她臀部，她對於摸臀部沒抵抗就讓我摸，過

程約5分鐘，……，期間我還想繼續親她但都被迴避掉，之

後她有坐起來並讓我感覺她很生氣，我便知道沒辦法繼續，

就回到1樓休息了。」「（問：你有無以手指觸摸A女性

器？）沒有。」「（問：你撫摸A女胸部、臀部、親吻係違

反A女意願，就此有無意見？）臀部她是願意讓我摸的，親

吻與摸胸部都被她迴避掉了而沒碰觸到。」「（問：周員、

A女何時離開該住所？）早上9時30分時，我躺在1樓睡覺，

但知道他們離開，並幫忙開鐵門。」等語；其後於同年月11

日被告召開懲罰評議會時到場陳述：「……本人自今年2月

份起因工作集訓結識A女，因心儀對方常以通訊軟體聯繫，

今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招募業務，一同到臺中港參與112年

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16、17日下榻臺

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在17日當天我們晚上結束擺攤形成後一

行人有一起用餐，其中部分人有去KTV續攤，我跟A女則回到

飯店休息，……，回到飯店後我基於聊天的目的去敲A女房

門，她也有應門請我進去，一開始我們有先聊天，後來她主

動去關燈後，我便從背後擁抱、親吻她，後來撫摸她胸部的

時候被她拒絕，但她也沒有表示叫我離開，我就有繼續留在

床上抱她，直到她請我回房間休息，……，我就離開了。8

月的事件則是我在8月3日邀約周○○下士到我民間友人家喝

酒聚會，周士說要邀請A女到場，後來也順利約到A女，A女

與周士實際到場時間大概是8月4日晚間23時50分，我們就喝

酒聊天，直到隔天凌晨3點多，A女表示想上樓休息，我便帶

她上去，因為3樓有3張可以休息的床，我就跟她說第1張是

我平常在友人家休息的床鋪，她就說要睡那張。後來我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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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整理環境，再跟周士一起上樓休息（周士睡在隔壁床，中

間有輕隔板阻擋），後來我就進入A女房間，從後面環抱

她，也有撫摸她臀部，當下她都沒有拒絕，直到後來我想親

吻還有撫摸她胸部她才坐起拒絕我，整個過程大概5分鐘而

已。」「（施○○委員問：那這兩次怎麼還會在深夜時段進

入異性休息的地方？動機為何？）第1次是因為我從事招募

行程站了一整天，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第2次則是因為我

認為A女都已經赴約，又躺在我平常休息的床上，可能是有

想要跟我有進一步發展的意思。」「（盧○○委員問：那這

兩次違情當事人是否曾向你表示不要、拒絕的意思？）第1

次的時候我摸當事人的胸部，她有將我的手推開；第2次的

時候則是我從背後親吻她並嘗試摸她胸部的時候，她有坐起

來表示拒絕，我就離開現場了。」「（盧○○委員問：當事

人在拒絕的時候，情緒表現如何？）感覺有點生氣、不

悅。」「（盧○○委員問：兩次違情過程中是否曾經觸摸當

事人生殖器等隱私部位？）沒有。」等語，此有原告112年8

月8日案件報告書（訴願卷1可閱第43至46頁）、同年月月9

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本院卷1第77至83頁）及

被告112年8月11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

頁）附卷可證。嗣原告於113年3月27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

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供稱：我於112年3月17日21

時許，有到A女旅館房間找其聊天，A女開門讓我進去，我們

聊了一下，A女就關燈並躺到床上去，我上床抱住A女，親吻

A女並撫摸她胸部、屁股，但遭A女拒絕，A女跟我說她想睡

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A女繼續拒絕我留在房間內，

我才離去；之後於112年8月4日，周○○約我跟A女在○○市

○○○路00號友人住處喝酒，翌日（112年8月5日）凌晨A女

喝醉後是我帶她到3樓去休息，並告知A女可以睡哪張床，周

○○在隔壁床休息，我當時是清醒的沒有醉，有上A女的

床，我先從背後抱住A女，並親吻A女、撫摸A女胸部及臀

部，但A女有拒絕，我就離開了等語，並自承其於113年3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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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撫摸A女胸部及同年8月5日親吻A女並撫摸其胸部，均未

得到A女同意，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3月27日準備程序筆錄

（橋院卷第58至63、71頁）即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

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4)又查，訴外人周○○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

「（問：你是否曾於112年8月4日晚間共同到洪○○中士有

人家共同飲宴？）是。」「（問：邀約過程為何？）洪士一

開始先邀約我去他家喝酒，我也不疑有他。後來想說大家都

認識，我就邀請A女一起去，A女答應後我就請她到我家載我

一同前往。後來才知道喝酒的地點是洪士友人家（民人），

地點在中華四路與三多路口附近。」「（問：時間為何

時？）原本約的時間是晚上10點左右，但因為各自有事情，

實際到達的時候大概12點左右。」「（問：飲宴過程為

何？）過程就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大家的情緒都很正常。

後來A女有點累先到旁邊沙發休息，請我幫忙擋酒，一路到

大概3點多左右，A女就先上樓休息（地點為3樓，格局是3間

輕隔間中分別有3張床，並有簾子遮蔽）。上樓後我確定女

方已經在休息了，我也有關心女方狀況，後来就到另一間房

間休息。」「（問：請問你在休息過程中有無聽聞異狀？）

……我半夢半醒間有聽到隔壁傳來女生說不要（正常人交談

音量），但我心想應該不太可能就還是繼續睡覺。」「隔天

醒來大概8點多有過去叫醒A女，後來A女也醒了之後，我們

就下樓穿鞋準備去開車，走去牽車的路上，A女有跟我說昨

天晚上洪○○上她的床，抱她並脫她褲子，甚至還有指

侵。」「（問：女方當時情緒如何？）有點無奈跟生氣吧。

當時A女也有提及到3月敦睦支隊的擺攤過程也有被洪士強

吻。」「（問：請問有無補充事項？）後來洪士8月5日早上

我到家後有主動連繫我，我也有試探說前一天晚上有聽到反

抗聲，是不是有對A女怎樣，但洪士沒有承認只有笑笑帶過

說剩下的訊息講，後來IG即焚模式傳訊息給我，……說有到

A女床上指侵她，甚至還說女生的私密處很臭，為了套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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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内容，我就有附和洪士，他有表示說A女都願意赴約了，

一定也是有性方面的意願。」等語，此有周○○112年8月8

日案件報告書附本院卷1（第129至131頁）可參。嗣周○○

於113年10月23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

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2年7月間，因負責國軍人才招募之業

務而認識A女，原告則是與我屬同一單位的學長，我們3人都

有在招募員的群組內，後因聊天而逐漸熟識。我於112年8月

間主動邀約A女喝酒聚會，原告表示高雄市苓雅區○○○○

○其友人住處有設備，也有房間可供酒後休憩，環境理想，

就選定在上址友人住處，我有邀約A女，並告知說原告也會

赴約。上址原告友人住處1樓有吧檯，格局類似樓中樓，3樓

則有很多隔間的房間，隔間材質類似木板，有布簾可以拉開

連通。我於112年8月4日由A女開車載我一同前往上址原告友

人住處，參與的人另有原告及1名原告之友人，我們4人喝酒

到翌日零時許，都喝很多酒，A女有躺在沙發上休息，我與

原告之友人到外面去抽煙，回屋後A女已經上3樓去休息，我

們其他3人繼續在1樓喝酒，至約莫1時或2時許，我與原告至

3樓，並看到A女躺在床上休息，就分別向A女關心情況，之

後我就到A女隔壁的隔間睡覺，當時原告有到我的隔間找

我，跟我說「這個她是我的」等語。之後我因為睡眠品質不

是很好，睡眠斷斷續續的，有聽到A女的隔間傳來聲響，像

是「不要」那類的拒絕聲音，但我因喝醉沒去特別注意，就

繼續睡。我早上醒來後搭乘A女的車離開，A女在車上跟我說

她遭原告擁抱、親吻，還有用手指插入她的陰道，原告當時

有打電話來給我，我向原告表示我睡覺時有聽到聲音，並問

他有做什麼事嗎？原告回說他有用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等

語，我接著有用訊息與原告對話討論其與A女發生的事情，

並讓A女翻拍對話內容等語，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10月23日

審判筆錄（橋院卷第386至415頁）甚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

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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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綜上以觀，A女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

刑事案件審理時，均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主動至臺中梧

棲寄居蟹旅館房間，不顧A女表明拒絕之意，強行對A女親

吻、撫摸胸部，並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及於同年8月5

日，與A女及訴外人周○○在高雄市苓雅區○○○○○原告

友人住處飲酒，趁A女不勝酒力，在上揭友人住處之房間

內，無視A女已明確拒絕與其發生性行為，對A女親吻、撫摸

胸部，再以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內之過程及情節，指

證歷歷，內容具體明確，前後相符，並無瑕疵可指；參以A

女於橋頭地院審理時，係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誠無必要冒

刑法偽證罪之風險，虛編杜撰不實情節設詞誣陷原告。又審

酌訴外人周○○上開所述，亦與A女陳稱應邀前往上揭原告

友人住處飲酒後，原告至A女就寢休息之隔間，對A女為強制

猥褻及性交等緣由及情節，情境脈絡前後連貫相符。至原告

雖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審理時一再否認其於上揭時地分別

有以手指或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性交行為，然其均自承在

前述旅館及友人住處之房間，有擁抱A女，並有違反A女意

願，親吻A女及撫摸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於事實情境上，實

與A女指述之內容並無顯然出入或難以並存之矛盾。是A女指

述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前述旅館房間，有以手指插入A女

之陰道為性交得逞，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然未果；

及於112年8月5日在上揭原告友人住處之房間內，以手指及

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為性交等節，堪認信實。　　

 (6)復審諸原告於A女與訴外人周○○離去○○市○○○路00號

友人住處後，於112年8月5日10時許以IG即焚模式傳送「她

的很臭」、「哪有除毛」、「明明就有毛」、「她超乾」、

「她自己主動的」、「然後我覺得她太乾」、「我要弄濕一

點」、「她就反抗了」、「我插個幾下」、「覺得很乾」、

「然後又很臭就軟掉了」、「我現在手指都還是臭鮑魚的味

道」、「我在臺中弄她的時候也才見幾次面」等訊息予周○

○，此有IG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附本院卷1（第133至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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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足見原告有向周○○表述A女之下體特徵，及與A女發

生性行為之感受，並表示先前已曾在臺中與A女有性行為等

情。再參以A女於112年8月5日21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

原告：「請問你沒有要對昨天晚上事情解釋嗎？」、「我昨

天喝酒你說樓上有好幾張床可以睡，結果你在我睡著跑來睡

我？」、「我不是都拒絕你了嘛，為什麼還要繼續？」、

「我已經把你推開了，我也叫你不要用，為什麼你還要這

樣？」、「這不是第1次了」、「我已經極力反抗了，你又

變本加厲的傷害我」，原告則回以：「對不起，我的行為讓

妳感到噁心，真的實在很對不起你，我會在（再）注意自己

的行為舉止」、「希望妳可以在（再）給我給（改）過自心

（新）的機會」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附憲兵指揮部

高雄憲兵隊112年10月13日憲隊高雄字第0000000000號偵查

卷宗（第55至59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卷宗之

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核原告於A女指摘其於112年8月5日違反

A女意願強行發生性行為，且其已非首次對A女為之等節後，

旋即道歉並承認錯誤，未有否認或對A女之責問有所探詢、

澄清等舉，要與常人面對無端以性侵害為指控，應有積極辯

駁、追究指控原因，以避免誤會冤錯等情相違，益證A女指

述原告分別在前揭時地，以手指及手指、性器插入A女陰道

等節屬實。 

 (7)又上開事實亦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

察官偵查後，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分別涉

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現

役軍人犯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並經橋頭地院判處原告

有期徒刑3年4月及3年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0月，此有

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12月22日112年度軍偵字第304號起

訴書（橋院卷第5至8頁）及橋頭地院114年1月22日113年度

軍侵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本院卷2第23至39頁）附卷可證，

並經本院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而上開橋頭地院

刑事判決亦載明：原告各次以強制性交之犯意，強行對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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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吻、撫摸胸部、臀部等強制猥褻行為，均屬強制性交之階

段行為，應為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等語。堪認

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及

於同年8月5日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間

內，確有違反A女意願，對A女強制猥褻之行為無訛。是被告

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違失行為2成立，實屬有據。 

 (8)原告雖提出其與A女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IG對話

紀錄截圖，主張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

動、傳送訊息，且主動邀約原告出遊，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

避接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

12年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

違失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云云：

  ①惟衡酌在典型之陌生人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由於被害人與

加害人素不相識，被害人並無任何維繫關係及其他人情顧

慮，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情緒

狀況之情形，乃屬常情；而在已具有一定交往關係或社會關

係之當事人間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則常係發生於加害人與

被害人固有之交往互動場合，加害人利用被害人對其基於舊

識之信任關係而取得對被害人為加害行為之機會，反而使被

害人因維繫彼此關係或其他人情顧慮、維持團體生活之和諧

氣氛，不易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

面情緒狀況，此亦符合經驗法則。

  ②經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其與原告

都是招募員，為同事關係，約112年2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

認識的，其於112年3月17日遭原告性侵後，因覺得此事很丟

臉，且顧及原告為其學長，其想繼續在軍中工作，便未向他

人透露，復因為其與原告在工作上都要在陸戰新訓中心駐

點，業務上仍會接觸，未料原告於112年8月5日凌晨再度對

其性侵，其無法接受，亦因此申報退伍等語（參見本院卷1

第140、142至143頁○○○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其後

於橋頭地院113年3月27日行審判程序時亦到庭證稱：原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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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事，亦為其學長，其等均負責部隊的招募業務，工作上

會有交集，國軍職場圈子很小，而且性侵害這種事情對女生

的名譽很有傷害，因此其於112年3月17日案發後，想說就隱

忍而不多說，並試著去調適自己，其會跟原告繼續聊天、互

動，是經過調適，覺得自己可以慢慢釋懷，但原告完全沒有

尊重A女，其後來申請退伍，還因此需負擔公費賠償，至今

仍在嘗試調適等語（參見橋院卷第430至433頁113年10月23

日審判程序筆錄）。足認A女係因從事志願役，無法任意轉

換工作，加以職務需求，而處於須與原告保有互動之職場環

境，非可任意斷絕與原告有任何接觸，嗣於112年8月5日案

發後，最終選擇退伍。是原告以上述主張作為指摘被告認定

事實錯誤的理由，顯然忽視前揭舊識間之性侵害或性騷擾案

件，在場所、時機及被害人反應之特殊性，尚不足以否定被

告所為事實認定之結果。

  ③復觀諸A女與原告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對話紀錄

（本院卷1第239至405頁），多屬日常問候及生活經歷之閒

聊，其中不乏與招募業務所衍生之工作事項或心情感想有

關，縱A女於112年5月23日有主動邀約原告唱歌及於同年6月

17日對原告單獨邀約表示同意等情（參見本院卷1第333、37

1頁），亦無從據以推翻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

情事，自難以A女與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有聯繫互動，

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3、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

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於法並無違誤：　　　　

 (1)按上揭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規定，考其立法理由，係因軍中

生活事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

而為第14款概括規定【軍懲法第15條立法理由二(十四)參

照】。由此可知，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係因考量現役軍人應

受懲罰違失行為態樣繁多，難以法律鉅細靡遺予以規範，故

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

令以補充之。查國防部為防治、處理其與所屬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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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及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預防事件，維護當事人之權益，

乃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及性騷擾防治法第7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訂定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國軍性騷擾

處理規定第1條參照），並於第4點明定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

務、訓練、辦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該處理規

定，秉相互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

逾矩行為，並注意該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為規範，倘國軍

人員違犯第1項行為規範者，應由單位針對違犯人員情節核

予適當懲罰（處），另情節重大者得調整當事人職務。是國

軍性騷擾處理規定乃國防部依據職權而訂定之行政規則，該

當於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所謂「國防部頒定之法令」，且無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之依據。

 (2)次按軍懲法第13條規定，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

種類之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於懲處士官時，究應選擇何種

類之懲罰，自應為合義務之裁量，亦即應輕重得宜，符合責

罰相當之原則。於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同法第

8條第1項規定10款事項之個案具體事實，作為懲處之依據。

 (3)經查，被告因原告有前述違失行為1及2，而有國軍性騷擾處

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所定「以肢體強制猥褻同袍，致他

方人格、尊嚴受侵犯」之違規情事，遂於112年8月11日召開

懲罰評議會，由少將指揮官指定上校工務副指揮官（主

席）、上校政戰主任、中校廠管處長、中校主計主任、上尉

法制官、中尉人事官、士官督導長等7名評議委員，其中女

性委員3人，男性委員4人，且有1位專業人員法制官，任一

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7人均出席，出席人數達3分之2

以上；會中先由承辦單位報告案情，並經原告到場陳述意見

及申辯，再由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主任吳○○少校報告，嗣懲

罰評議會委員綜合上述情事討論，認為原告明知國軍性別分

際相關規定，卻分別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違反A

女意願，作出親吻A女、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為，事後亦未

積極對A女表示歉意，面對調查亦避重就輕，顯未有所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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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原告所為除嚴重影響軍譽外，亦影響招募人員軍心，違

反義務程度重大，應依法予以適懲；最後經記名表決結果，

就原告違失行為1及2，贊成「大過2次」者均為6票，此有11

2年8月11日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編組名冊（本院卷1第120

頁）、簽到表（本院卷1第97頁）、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

至96頁）及投票單（本院卷1第101至112頁）附卷可參。由

上開懲罰評議會討論內容，足認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已依正

當法律程序並綜合相關事證，認定原告該當軍懲法第15條第

14款之懲罰事由，並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審酌上開違失行

為之動機、目的、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

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

人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危險或損害、態度及與被害人之關

係，決議就原告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

罰，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令並無判斷違失之情形，堪認為

適當之裁量，自屬適法之處置。原告主張被告作成系爭大過

4次之處分，有裁量濫用之違法云云，委無可採。

(三)被告以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

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

年，並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軍懲法：

  ①第13條第1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

　②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

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③第20條第2項：「記過3次，視為記大過1次；在1年內累計記

大過3次者，軍官、士官撤職，志願士兵廢止原核定起役之

處分。」

 (2)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懲罰因程序上之瑕疵，經救濟程

序撤銷原處分而應另予適法處分時，基於原處分之同一違失

行為事實，再為相同內容之懲罰者，其再發布之懲罰處分，

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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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第10條第4

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職：……四、依陸

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4)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

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

 2、承前所述，原告因違失行為1及2，遭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以

○○○○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即

系爭大過4次處分），自是符合軍懲法第20條第2項及第17條

於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士官撤職及停止任用之要件。況

且，依軍懲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懲罰機關被告就此撤職處

分並無裁量權限。又查，被告曾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

議會時，併同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

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

予以核定，且自同日零時生效，惟遭國防部依據最高行政法

院111年度上字第901號判決意旨，以系爭大過4次處分尚未

送達原告生效，被告併同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撤職處

分，即與軍懲法第20條第2項所定「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

之要件不符為由，於112年12月15日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

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

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嗣被告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

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

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

號令予以核定，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復遭國防

部以該次懲罰評議會實際參與並作成決議之專業人員人數，

未達軍懲法第30條第6項所定之組成人數，對於官兵之權益

保障，有所失當為由，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決字第108號

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01至213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

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核上開被告112年8月11日及113年1

月11日所為之撤職處分，均係因程序上之瑕疵而遭撤銷，則

被告再於113年6月19日召開撤職懲罰評議會，作成撤職之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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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決定，乃係基於同一違失行為事實（即系爭大過4次處

分），核與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要件相符，是本件

撤職處分自應溯及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

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生效時，即112年8月11日發生

效力。　　

 3、從而，被告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

職，並參酌原告2次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對領導統御或

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認原告犯行惡劣，且

犯後態度不佳，亦無悔意，迄未與被害人A女和解，核定其

停止任用期間為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堪

認適法。

六、綜上所述，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

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原告於1年內累計記大

過3次為由，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

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經

核均無違誤，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

決定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分別予以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求為均予撤銷，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

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

一論述之必要；另原告請求本院命被告或訴外人周○○提出

周○○在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之聊天紀錄全部內容乙節（參

見本院卷2第125至127頁），經本院審酌以社群軟體IG即焚

模式所傳送之訊息、照片或影片，在使用者關閉聊天室或退

出該模式後，所有內容均會遭自動刪除而消失，並不會留下

任何紀錄，是被告或周○○已無從提出上述聊天紀錄全部內

容，故原告此部分之聲請，即無從准許，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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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01

02

11

12

13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25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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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90號
民國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                                
訴訟代理人  李兆隆  律師
被      告  海軍左營○○○○○


代  表  人  吳啓興              
訴訟代理人  孫仁彥              
            翁丹翎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合併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於民國112年3月16日至18日與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同年月17日住宿於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原告於當日23時許進入A女房間，有違反A女意願而觸摸其胸部之猥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1）；復於112年8月5日凌晨，原告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間，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其臉部及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2），經被告查證屬實，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就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核定上述懲罰（下稱系爭大過4次處分）。又原告因於1年內累計達記大過3次，經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時，併同決議核予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決定書誤繕為第1120018777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自同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系爭大過4次處分及前揭被告112年8月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1、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5號令撤銷；3、其餘部分（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訴願駁回。
(二)被告旋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1月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1、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撤銷。被告復於113年6月19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及同年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下稱系爭撤職懲罰處分)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7月1日及2日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等2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駁回。
(三)原告就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駁回系爭大過4次處分部分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仍表不服，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傳送訊息，並主動邀約原告出遊，此有兩人間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接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2、被告曲解原告於調查時之陳述內容，並僅以原告之自白作為補強證據，進而作成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判斷，顯有瑕疵。
 3、被告一方面認定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業經原告於被告調查時所自承，復又認定原告犯後對調查避重就輕未具悔意，惟原告對於違失行為之否認，得否作為判斷犯後態度之唯一因素，已非無疑。況且，原告既已自承有違失行為，何來避重就輕可言？兩者互為矛盾之判斷。是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之處分，明顯構成裁量濫用。 
(二)聲明︰
 1、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2、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於知悉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時，即派員實施行政調查，且被告上級機關即海軍○○○○○（下稱○○○）亦已針對本件實施法紀調查。被告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2均構成強制猥褻，並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除審酌被害人A女之陳述外，並以原告及訴外人周○○下士之陳述與IG即焚訊息內容作為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業已完備相關調查程序，並無違誤。
 2、觀諸原告所提112年3月17日後與A女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時間間隔或有長短，甚有長達1至2週未有對話紀錄，則依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顯非交往或曖昧中男女相處模式。退萬步言，縱被害人A女與原告有打情罵俏之對話紀錄，亦非據以作為原告因此得以觸摸異性身體甚或強制猥褻之理由。足證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已同時調查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並列入考量。
 3、被告雖認定原告之違失行為1及2涉有強制性交之情事，惟原告自始均否認有對被害人A女為之，而A女亦未提起性騷擾申訴，是保修部法紀調查結案報告及被告懲罰評議會認為不宜率然認定原告實施性侵害，故不宜援引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軍懲法）第15條第13款規定作為懲罰依據，而援引同法第15條第14款暨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下稱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之規定作為懲罰依據，自屬適法合宜。
 4、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及113年6月19日所召開之懲罰評議會，其組成、決議程序及內容均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第30條第4項至第6項、第31條規定，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例原則。
 5、原告於被告調查時雖坦承有對A女為親吻、撫摸胸部等行為，惟就違反被害人意願部分均未詳加說明，且就與訴外人周○○之對話紀錄亦僅以朋友間聊天帶過，說詞顯屬避重就輕而不具悔意，被告以之作為原告行為後態度之審查，要無疑義。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有無違失行為1及2？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是否適法？
(二)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原告個人資料（本院卷1第121至122頁）、○○○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003號法紀調查結案報告（本院卷1第55至62頁）、被告112年8月11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本院卷1第65至67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訴願卷1可閱第36至38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卷1可閱第40至42頁）、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被告113年1月11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153至159頁），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本院卷1第69至71頁）、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本院卷1第73至75頁）、國防部113年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01至213頁）、被告113年6月19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2第91至105頁）、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本院卷2第65至67頁）、被告113年7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本院卷2第71頁）、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31至237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於法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款第5目：「軍官士官之官等、官階如左：……四、士官：……（五）中士。」
 (2)軍懲法：
  ①第2條：「本法所稱現役軍人，指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服現役之軍官、士官及士兵。」
  ②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③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④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⑥第20條第1項：「記過，分記過與記大過。」
  ⑦第30條第4項、第5項、第6項：「（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席。」
  ⑧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關（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機關（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人數不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3)軍懲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副主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4)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
  ①第2點第1項：「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相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
  ②第4點第1項第7款：「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本規定，秉相互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矩行為。並注意下列行為規範：……（七）任何時機不得藉機蓄意碰觸同袍身體及不得命令要求他方觸碰己方身體，或以肢體強制猥褻、表演不雅動作，致他方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工作或權益受侵犯或干擾等。」
 2、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
 (1)經查，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因負責人才招募業務而結識A女，A女於112年8月間向其單位反映，原告於112年3月17日23時許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行為，另於112年8月5日凌晨在○○市○○區○○○路00號原告友人住家3樓房間內，亦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情，被告上級機關○○○遂就此實施法紀調查，此有○○○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003號法紀調查結案報告附本院卷1（第55至62頁）可稽。
 (2)次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指述：「（問：你認識洪○○多久？關係如何？）我與他都是招募員，約2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的。就同事關係。」「（問：你是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當時住宿於何處？）當時還有海軍4個軍團等其他單位人員，我們全都住宿於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3月16日、17日均住於該處（17、18日有設攤招募行程）。」「【問：112年3月17日（週五）晚上發生何事？】晚上戰系廠、左支部、陸戰隊、補庫等招募員有一起吃晚餐，我與洪員也有去，那時我出房間要搭電梯下樓時，一開門就看到洪員在走廊要下樓會合（所以他有看到我房間位置），餐後我約晚上10點多回到旅館房間（我與洪員沒一起回來，還有其他人有去唱歌比較晚回）。」「（問：之後發生何事？）我……回去後刷牙洗臉約23時許便躺在床上睡覺，睡著後我感覺有人在外狂敲門，我便去開門，看到外面是洪員，洪員看我開門並進入房間坐在床上，這期間燈都是暗的，我有質問幹嘛進來，我要睡覺趕快出去，便躺在床上，沒多久他從後抱住我，並強吻我、舔我脖子與胸部，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並觸摸胸部及脫我褲子及内褲至腿部，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這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用我、出去，且扭身抵抗，之後他還脫下他的褲子露出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穿上褲子離開房間，過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過程大約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112年8月4日，有無至洪○○友人之住處聚會？）有。」「（問：為何會去？）我在陸戰新訓中心認識的學弟周○○（他沒有去3月間臺中招募行程）邀我去的，當時他跟我說晚上要不要去喝酒，我想說除了洪員外還有其他人便答應。」「（問：當時如何前往？）當時我開我的車，至左營附近搭載周○○後，前往高雄市○○○○○之洪○○友人住處。」「（問：抵達後作何事？聚會中有誰？）我們抵達時約23時許，當時現場還有洪○○及其友人，……，我們4人便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問：喝酒聊天結束後妳作何事？）喝酒期間有聊到等下我與周員結束後要叫車離開，洪員朋友便說樓上有客房，叫我上去睡就好，他們可以睡1、2樓。我後來累了就說要上去休息（我是第1個離開吧檯的），洪員朋友便口頭跟我說上3樓房間休息，……3樓只有1個房間，房間內有2個隔間，並有塑膠拉門（還有1層窗簾）作為出入口，我睡靠近門的那一間，該間內有1個雙人床，……。」「（問：睡覺時發生何事？）我睡著後……有發現有人坐在房間內的椅子，我便醒來，看見是周員，他便告訴我洪員與其朋友有上來，所以他上來看看有無狀況，我便說好繼續睡。」「（問：之後發生何事？）我繼續睡覺後……，我感覺有人從我後面環抱便醒來，並翻身看到洪員（房間内有窗戶外面有燈光還是可看見），我看到他當下他便強吻我、舔我脖子與胸部，硬把我衣服及内衣扯掉，但我拉著他沒得逞，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還壓住我雙手，期間有觸摸胸部及脫我長褲及内褲並完全脫掉，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他用很大力，我很痛，這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弄我，且扭身、推他作抵抗，之後他脫下他的褲子並拿出保險套，並以身體壓制我戴上保險套後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離開，我當時作穿好褲子（棉褲）在床上想說要聯繫周員並離開，但沒多久洪員又拉開塑膠拉門，並把我推在床上，大力的雙手壓制我雙手並坐在我身上，並用單手扯下我褲子内褲，並把我雙腳拉開，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因我一直扭動，再上我手有掙脫他的壓制並起身立刻穿上褲子，並站在角落大聲說不要再弄我、叫他離開，後來他便離開了，整個過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但我確認是洪員，因窗外光線還是足以讓我辨識他的臉。過程兩次超過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問：你當時情緒如何？）我很害怕，沒想到臺中那次後還想繼續侵犯我，並感到很委屈覺得繼續容忍就會被他繼續侵犯。」等語，此有A女112年8月9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附本院卷1（第139至148頁）為憑。嗣A女於113年10月23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那晚主動來敲我的房門，當時我已經上床就寢，聽到敲門聲又起來開門，我跟原告坐在床鋪上稍微聊了幾句，就跟他說我要睡覺了，請原告離開，當時時間已晚，加上我人很累，不知道原告何時離開；我躺在床上時感覺到有人從背後抱住我，親我並摸我胸部，原本我迷迷糊糊的，先用手勢推開原告，後來比較清醒後我有起身劇烈反抗，並告訴原告不要弄我，被告不顧我的意思，繼續撫摸我胸部，將我褲子及內褲脫掉，並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接著原告脫下褲子露出性器要插入我的陰道，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原告用不進去後就停手，將褲子穿上離開房間。後來於112年8月4日時，周○○約我、原告及原告之友人，到上址友人住處一起喝酒，我想說距離112年3月的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沒有多想就去赴約，當晚我喝酒後，有跟其他人說我累了想要上樓休息，原告帶我到上址友人住處的3樓房間，告訴我可以睡在哪張床，因為我很累又喝酒，沒多久就睡著了，之後感覺有人從背後抱我、摸我，我才醒來，發現原告在親我、撫摸我的胸部，我有先用動作推開，之後我人較清醒時有反抗原告，也有發出聲音，原告壓著我，並將我的長褲及內褲脫掉，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我大聲呼喊，要原告走開、不要弄我，並出手推開他，原告暫時放棄離去，沒多久原告又回到房間，直接壓在我身上強吻我，用手扯下我的褲子及內褲，並把我雙腳拉開，用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但我一直抵抗，原告才停手並離開等語，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普通刑案卷（下稱橋院卷）第417至432頁】甚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此外，A女於112年8月8日前往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就醫，經診斷外陰疼痛紅腫，主訴於聚會時遭軍中學長指侵外陰疼痛；就醫時情緒緊張、生氣、無助等情，亦有該醫院113年4月9日安字第1130402號函檢附A女病歷及診斷證明書附橋院卷（第239至244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3)第查，原告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你是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3月17日你們下榻何飯店？）3月16日就下榻寄居蟹飯店，連續兩天都住在那邊。」「（問：你是否曾於3月17日晚間進入A女房間？理由為何？）有，當晚是我敲門、她開門讓我進去的；我是進去找她聊天，……，我進去沒多久，她就去關燈，躺在床上，我就去床上抱住她，我有對她上下其手，有親吻她的嘴巴、臉、摸胸，但被她拒絕，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叫我回去睡覺，……，我就馬上離開了。整個過程大概持續20分鐘左右。」「（問：A女指控你對其性侵未遂，請問有無此事？）那晚……我只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並沒有想侵犯她的意圖。」「（問：你是否曾於8月5日邀請周○○下士與A女飲宴？過程為何？）我是在8月3日以LINE邀請周○○到我朋友家喝酒，當時原本沒有要邀請A女，是周○○主動跟我說要邀請A女一起來。」「（問：當天飲宴狀況如何？）8月5日當天因為我休假，所以我整天都待在我朋友家，周士他們是晚上11點50分左右到。那天晚上我們就在1樓吧檯聊天。大約喝到凌晨3、4點就一起上樓休息了。」「（問：當天房間格局為何？）當天我睡在1樓沙發。但是周士跟A女他們是在3樓休息，有3張床並有隔間以及窗簾阻擋，……。」「（問：你當天晚上是否曾經進入A女所在的房間？過程為何？）A女當時上樓時，我有問她要睡哪張床，後來她睡在我平常去朋友家睡的那張床上。帶她上去之後我又下樓整理環境，最後才跟周○○一起上樓休息。周○○在我們隔壁床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期間有撫摸胸部、臀部的行為，但被A女拒絕後，我就回到1樓休息了。」「周士跟A女隔天早上大約9點半左右就離開了。」「（問：A女與周士離開後，你是否曾經聯繫他們？如有內容為何？）我有聯繫周○○，大概聊一下天。」等語；嗣於同年月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問：今年3月16日、17日是否住宿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對。」「（問：3月17日晚上有無去找A女？如何知悉其房號？）印象中我在旅館走廊上有遇到她，所以知道房號（住同樓層）。我晚上與一群招募員一起吃完晚餐後（我沒喝酒），回到旅館後便去她房間敲門，她便開門讓我進去。」「（問：進去A女房間後發生何事？）我進去找她聊天，……，聊了一下她就突然去關燈，躺在床上，我覺得她在暗示我可以進一步，就去床上抱住她，有親吻她的嘴巴、臉（這部分她沒拒絕感覺半推半就），我接著摸胸，但被她拒絕（拒絕後就沒有摸了，……），過程大約10分鐘，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覺叫我離開，我便說我想留在床上抱著你睡，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又再叫我回去睡覺（語氣是溫柔的），……，我就馬上離開了。」「（問：進房間至離開，整個過程大約多久？）20分鐘左右。」「（問：你撫摸A女胸部、親吻她的嘴巴、臉是否違反A女意願？）摸胸部是違反，但親吻臉、嘴感覺是沒有。」「【問：112年8月4日（週五）有無與A女、周○○至你友人住處聚會？】有。住處地址是○○市○○○路00號，他是我民間朋友，……，我都稱呼他Ken。」「（問：左支部你的案件調查報告記載聚會是8月5日，……，正確日期是否為8月4日？）是8月4日，另補充我當天沒休假，是下班後先去健身房後再去我朋友家會合，並等A女、周○○來後才一起喝酒。」「（問：當時聚會約幾點結束？）我們一同喝酒到8月5日凌晨3、4點結束。」「（問：何人攙扶A女上樓休息？）沒，她自己走上樓，我有幫她帶路，並引導A女至3樓房間休息，……，帶她上去之後我便問她要睡哪張床，我都睡靠近門口這間的床要不要睡這，她就說好，之後我又下樓整理環境，約10分鐘後我與Ken及周○○上樓睡，……，我帶周員上3樓那間單人床睡覺後，便至A女房間躺在她旁邊。」「（問：進入A女房間後發生何事？過程為何？）我那時是清醒的沒喝醉，當時周○○在我們隔壁床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一開始我先從後環抱她（A女側睡），期間有要親吻她遭她轉頭迴避，撫摸胸部亦遭推開而沒摸到，之後我便摸她臀部，她對於摸臀部沒抵抗就讓我摸，過程約5分鐘，……，期間我還想繼續親她但都被迴避掉，之後她有坐起來並讓我感覺她很生氣，我便知道沒辦法繼續，就回到1樓休息了。」「（問：你有無以手指觸摸A女性器？）沒有。」「（問：你撫摸A女胸部、臀部、親吻係違反A女意願，就此有無意見？）臀部她是願意讓我摸的，親吻與摸胸部都被她迴避掉了而沒碰觸到。」「（問：周員、A女何時離開該住所？）早上9時30分時，我躺在1樓睡覺，但知道他們離開，並幫忙開鐵門。」等語；其後於同年月11日被告召開懲罰評議會時到場陳述：「……本人自今年2月份起因工作集訓結識A女，因心儀對方常以通訊軟體聯繫，今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招募業務，一同到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16、17日下榻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在17日當天我們晚上結束擺攤形成後一行人有一起用餐，其中部分人有去KTV續攤，我跟A女則回到飯店休息，……，回到飯店後我基於聊天的目的去敲A女房門，她也有應門請我進去，一開始我們有先聊天，後來她主動去關燈後，我便從背後擁抱、親吻她，後來撫摸她胸部的時候被她拒絕，但她也沒有表示叫我離開，我就有繼續留在床上抱她，直到她請我回房間休息，……，我就離開了。8月的事件則是我在8月3日邀約周○○下士到我民間友人家喝酒聚會，周士說要邀請A女到場，後來也順利約到A女，A女與周士實際到場時間大概是8月4日晚間23時50分，我們就喝酒聊天，直到隔天凌晨3點多，A女表示想上樓休息，我便帶她上去，因為3樓有3張可以休息的床，我就跟她說第1張是我平常在友人家休息的床鋪，她就說要睡那張。後來我先下樓整理環境，再跟周士一起上樓休息（周士睡在隔壁床，中間有輕隔板阻擋），後來我就進入A女房間，從後面環抱她，也有撫摸她臀部，當下她都沒有拒絕，直到後來我想親吻還有撫摸她胸部她才坐起拒絕我，整個過程大概5分鐘而已。」「（施○○委員問：那這兩次怎麼還會在深夜時段進入異性休息的地方？動機為何？）第1次是因為我從事招募行程站了一整天，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第2次則是因為我認為A女都已經赴約，又躺在我平常休息的床上，可能是有想要跟我有進一步發展的意思。」「（盧○○委員問：那這兩次違情當事人是否曾向你表示不要、拒絕的意思？）第1次的時候我摸當事人的胸部，她有將我的手推開；第2次的時候則是我從背後親吻她並嘗試摸她胸部的時候，她有坐起來表示拒絕，我就離開現場了。」「（盧○○委員問：當事人在拒絕的時候，情緒表現如何？）感覺有點生氣、不悅。」「（盧○○委員問：兩次違情過程中是否曾經觸摸當事人生殖器等隱私部位？）沒有。」等語，此有原告112年8月8日案件報告書（訴願卷1可閱第43至46頁）、同年月月9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本院卷1第77至83頁）及被告112年8月11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附卷可證。嗣原告於113年3月27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供稱：我於112年3月17日21時許，有到A女旅館房間找其聊天，A女開門讓我進去，我們聊了一下，A女就關燈並躺到床上去，我上床抱住A女，親吻A女並撫摸她胸部、屁股，但遭A女拒絕，A女跟我說她想睡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A女繼續拒絕我留在房間內，我才離去；之後於112年8月4日，周○○約我跟A女在○○市○○○路00號友人住處喝酒，翌日（112年8月5日）凌晨A女喝醉後是我帶她到3樓去休息，並告知A女可以睡哪張床，周○○在隔壁床休息，我當時是清醒的沒有醉，有上A女的床，我先從背後抱住A女，並親吻A女、撫摸A女胸部及臀部，但A女有拒絕，我就離開了等語，並自承其於113年3月17日撫摸A女胸部及同年8月5日親吻A女並撫摸其胸部，均未得到A女同意，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3月27日準備程序筆錄（橋院卷第58至63、71頁）即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4)又查，訴外人周○○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你是否曾於112年8月4日晚間共同到洪○○中士有人家共同飲宴？）是。」「（問：邀約過程為何？）洪士一開始先邀約我去他家喝酒，我也不疑有他。後來想說大家都認識，我就邀請A女一起去，A女答應後我就請她到我家載我一同前往。後來才知道喝酒的地點是洪士友人家（民人），地點在中華四路與三多路口附近。」「（問：時間為何時？）原本約的時間是晚上10點左右，但因為各自有事情，實際到達的時候大概12點左右。」「（問：飲宴過程為何？）過程就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大家的情緒都很正常。後來A女有點累先到旁邊沙發休息，請我幫忙擋酒，一路到大概3點多左右，A女就先上樓休息（地點為3樓，格局是3間輕隔間中分別有3張床，並有簾子遮蔽）。上樓後我確定女方已經在休息了，我也有關心女方狀況，後来就到另一間房間休息。」「（問：請問你在休息過程中有無聽聞異狀？）……我半夢半醒間有聽到隔壁傳來女生說不要（正常人交談音量），但我心想應該不太可能就還是繼續睡覺。」「隔天醒來大概8點多有過去叫醒A女，後來A女也醒了之後，我們就下樓穿鞋準備去開車，走去牽車的路上，A女有跟我說昨天晚上洪○○上她的床，抱她並脫她褲子，甚至還有指侵。」「（問：女方當時情緒如何？）有點無奈跟生氣吧。當時A女也有提及到3月敦睦支隊的擺攤過程也有被洪士強吻。」「（問：請問有無補充事項？）後來洪士8月5日早上我到家後有主動連繫我，我也有試探說前一天晚上有聽到反抗聲，是不是有對A女怎樣，但洪士沒有承認只有笑笑帶過說剩下的訊息講，後來IG即焚模式傳訊息給我，……說有到A女床上指侵她，甚至還說女生的私密處很臭，為了套出更多内容，我就有附和洪士，他有表示說A女都願意赴約了，一定也是有性方面的意願。」等語，此有周○○112年8月8日案件報告書附本院卷1（第129至131頁）可參。嗣周○○於113年10月23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2年7月間，因負責國軍人才招募之業務而認識A女，原告則是與我屬同一單位的學長，我們3人都有在招募員的群組內，後因聊天而逐漸熟識。我於112年8月間主動邀約A女喝酒聚會，原告表示高雄市苓雅區○○○○○其友人住處有設備，也有房間可供酒後休憩，環境理想，就選定在上址友人住處，我有邀約A女，並告知說原告也會赴約。上址原告友人住處1樓有吧檯，格局類似樓中樓，3樓則有很多隔間的房間，隔間材質類似木板，有布簾可以拉開連通。我於112年8月4日由A女開車載我一同前往上址原告友人住處，參與的人另有原告及1名原告之友人，我們4人喝酒到翌日零時許，都喝很多酒，A女有躺在沙發上休息，我與原告之友人到外面去抽煙，回屋後A女已經上3樓去休息，我們其他3人繼續在1樓喝酒，至約莫1時或2時許，我與原告至3樓，並看到A女躺在床上休息，就分別向A女關心情況，之後我就到A女隔壁的隔間睡覺，當時原告有到我的隔間找我，跟我說「這個她是我的」等語。之後我因為睡眠品質不是很好，睡眠斷斷續續的，有聽到A女的隔間傳來聲響，像是「不要」那類的拒絕聲音，但我因喝醉沒去特別注意，就繼續睡。我早上醒來後搭乘A女的車離開，A女在車上跟我說她遭原告擁抱、親吻，還有用手指插入她的陰道，原告當時有打電話來給我，我向原告表示我睡覺時有聽到聲音，並問他有做什麼事嗎？原告回說他有用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等語，我接著有用訊息與原告對話討論其與A女發生的事情，並讓A女翻拍對話內容等語，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橋院卷第386至415頁）甚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
 (5)綜上以觀，A女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均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主動至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房間，不顧A女表明拒絕之意，強行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並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及於同年8月5日，與A女及訴外人周○○在高雄市苓雅區○○○○○原告友人住處飲酒，趁A女不勝酒力，在上揭友人住處之房間內，無視A女已明確拒絕與其發生性行為，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再以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內之過程及情節，指證歷歷，內容具體明確，前後相符，並無瑕疵可指；參以A女於橋頭地院審理時，係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誠無必要冒刑法偽證罪之風險，虛編杜撰不實情節設詞誣陷原告。又審酌訴外人周○○上開所述，亦與A女陳稱應邀前往上揭原告友人住處飲酒後，原告至A女就寢休息之隔間，對A女為強制猥褻及性交等緣由及情節，情境脈絡前後連貫相符。至原告雖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審理時一再否認其於上揭時地分別有以手指或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性交行為，然其均自承在前述旅館及友人住處之房間，有擁抱A女，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A女及撫摸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於事實情境上，實與A女指述之內容並無顯然出入或難以並存之矛盾。是A女指述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前述旅館房間，有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為性交得逞，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然未果；及於112年8月5日在上揭原告友人住處之房間內，以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為性交等節，堪認信實。　　
 (6)復審諸原告於A女與訴外人周○○離去○○市○○○路00號友人住處後，於112年8月5日10時許以IG即焚模式傳送「她的很臭」、「哪有除毛」、「明明就有毛」、「她超乾」、「她自己主動的」、「然後我覺得她太乾」、「我要弄濕一點」、「她就反抗了」、「我插個幾下」、「覺得很乾」、「然後又很臭就軟掉了」、「我現在手指都還是臭鮑魚的味道」、「我在臺中弄她的時候也才見幾次面」等訊息予周○○，此有IG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附本院卷1（第133至137頁）可稽。足見原告有向周○○表述A女之下體特徵，及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感受，並表示先前已曾在臺中與A女有性行為等情。再參以A女於112年8月5日21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原告：「請問你沒有要對昨天晚上事情解釋嗎？」、「我昨天喝酒你說樓上有好幾張床可以睡，結果你在我睡著跑來睡我？」、「我不是都拒絕你了嘛，為什麼還要繼續？」、「我已經把你推開了，我也叫你不要用，為什麼你還要這樣？」、「這不是第1次了」、「我已經極力反抗了，你又變本加厲的傷害我」，原告則回以：「對不起，我的行為讓妳感到噁心，真的實在很對不起你，我會在（再）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希望妳可以在（再）給我給（改）過自心（新）的機會」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附憲兵指揮部高雄憲兵隊112年10月13日憲隊高雄字第0000000000號偵查卷宗（第55至59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卷宗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核原告於A女指摘其於112年8月5日違反A女意願強行發生性行為，且其已非首次對A女為之等節後，旋即道歉並承認錯誤，未有否認或對A女之責問有所探詢、澄清等舉，要與常人面對無端以性侵害為指控，應有積極辯駁、追究指控原因，以避免誤會冤錯等情相違，益證A女指述原告分別在前揭時地，以手指及手指、性器插入A女陰道等節屬實。 
 (7)又上開事實亦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分別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現役軍人犯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並經橋頭地院判處原告有期徒刑3年4月及3年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0月，此有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12月22日112年度軍偵字第304號起訴書（橋院卷第5至8頁）及橋頭地院114年1月22日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本院卷2第23至39頁）附卷可證，並經本院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而上開橋頭地院刑事判決亦載明：原告各次以強制性交之犯意，強行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臀部等強制猥褻行為，均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為，應為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等語。堪認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及於同年8月5日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間內，確有違反A女意願，對A女強制猥褻之行為無訛。是被告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違失行為2成立，實屬有據。 
 (8)原告雖提出其與A女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IG對話紀錄截圖，主張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傳送訊息，且主動邀約原告出遊，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接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云云：
  ①惟衡酌在典型之陌生人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由於被害人與加害人素不相識，被害人並無任何維繫關係及其他人情顧慮，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情緒狀況之情形，乃屬常情；而在已具有一定交往關係或社會關係之當事人間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則常係發生於加害人與被害人固有之交往互動場合，加害人利用被害人對其基於舊識之信任關係而取得對被害人為加害行為之機會，反而使被害人因維繫彼此關係或其他人情顧慮、維持團體生活之和諧氣氛，不易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情緒狀況，此亦符合經驗法則。
  ②經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其與原告都是招募員，為同事關係，約112年2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的，其於112年3月17日遭原告性侵後，因覺得此事很丟臉，且顧及原告為其學長，其想繼續在軍中工作，便未向他人透露，復因為其與原告在工作上都要在陸戰新訓中心駐點，業務上仍會接觸，未料原告於112年8月5日凌晨再度對其性侵，其無法接受，亦因此申報退伍等語（參見本院卷1第140、142至143頁○○○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其後於橋頭地院113年3月27日行審判程序時亦到庭證稱：原告為其同事，亦為其學長，其等均負責部隊的招募業務，工作上會有交集，國軍職場圈子很小，而且性侵害這種事情對女生的名譽很有傷害，因此其於112年3月17日案發後，想說就隱忍而不多說，並試著去調適自己，其會跟原告繼續聊天、互動，是經過調適，覺得自己可以慢慢釋懷，但原告完全沒有尊重A女，其後來申請退伍，還因此需負擔公費賠償，至今仍在嘗試調適等語（參見橋院卷第430至433頁113年10月23日審判程序筆錄）。足認A女係因從事志願役，無法任意轉換工作，加以職務需求，而處於須與原告保有互動之職場環境，非可任意斷絕與原告有任何接觸，嗣於112年8月5日案發後，最終選擇退伍。是原告以上述主張作為指摘被告認定事實錯誤的理由，顯然忽視前揭舊識間之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在場所、時機及被害人反應之特殊性，尚不足以否定被告所為事實認定之結果。
  ③復觀諸A女與原告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對話紀錄（本院卷1第239至405頁），多屬日常問候及生活經歷之閒聊，其中不乏與招募業務所衍生之工作事項或心情感想有關，縱A女於112年5月23日有主動邀約原告唱歌及於同年6月17日對原告單獨邀約表示同意等情（參見本院卷1第333、371頁），亦無從據以推翻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情事，自難以A女與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有聯繫互動，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3、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於法並無違誤：　　　　
 (1)按上揭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規定，考其立法理由，係因軍中生活事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而為第14款概括規定【軍懲法第15條立法理由二(十四)參照】。由此可知，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係因考量現役軍人應受懲罰違失行為態樣繁多，難以法律鉅細靡遺予以規範，故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以補充之。查國防部為防治、處理其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預防事件，維護當事人之權益，乃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及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訂定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1條參照），並於第4點明定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該處理規定，秉相互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矩行為，並注意該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為規範，倘國軍人員違犯第1項行為規範者，應由單位針對違犯人員情節核予適當懲罰（處），另情節重大者得調整當事人職務。是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乃國防部依據職權而訂定之行政規則，該當於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所謂「國防部頒定之法令」，且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之依據。
 (2)次按軍懲法第13條規定，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種類之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於懲處士官時，究應選擇何種類之懲罰，自應為合義務之裁量，亦即應輕重得宜，符合責罰相當之原則。於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10款事項之個案具體事實，作為懲處之依據。
 (3)經查，被告因原告有前述違失行為1及2，而有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所定「以肢體強制猥褻同袍，致他方人格、尊嚴受侵犯」之違規情事，遂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由少將指揮官指定上校工務副指揮官（主席）、上校政戰主任、中校廠管處長、中校主計主任、上尉法制官、中尉人事官、士官督導長等7名評議委員，其中女性委員3人，男性委員4人，且有1位專業人員法制官，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7人均出席，出席人數達3分之2以上；會中先由承辦單位報告案情，並經原告到場陳述意見及申辯，再由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主任吳○○少校報告，嗣懲罰評議會委員綜合上述情事討論，認為原告明知國軍性別分際相關規定，卻分別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違反A女意願，作出親吻A女、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為，事後亦未積極對A女表示歉意，面對調查亦避重就輕，顯未有所悔悟，原告所為除嚴重影響軍譽外，亦影響招募人員軍心，違反義務程度重大，應依法予以適懲；最後經記名表決結果，就原告違失行為1及2，贊成「大過2次」者均為6票，此有112年8月11日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編組名冊（本院卷1第120頁）、簽到表（本院卷1第97頁）、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及投票單（本院卷1第101至112頁）附卷可參。由上開懲罰評議會討論內容，足認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已依正當法律程序並綜合相關事證，認定原告該當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之懲罰事由，並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審酌上開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危險或損害、態度及與被害人之關係，決議就原告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令並無判斷違失之情形，堪認為適當之裁量，自屬適法之處置。原告主張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之處分，有裁量濫用之違法云云，委無可採。
(三)被告以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軍懲法：
  ①第13條第1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
　②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③第20條第2項：「記過3次，視為記大過1次；在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者，軍官、士官撤職，志願士兵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
 (2)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懲罰因程序上之瑕疵，經救濟程序撤銷原處分而應另予適法處分時，基於原處分之同一違失行為事實，再為相同內容之懲罰者，其再發布之懲罰處分，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
 (3)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職：……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4)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
 2、承前所述，原告因違失行為1及2，遭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自是符合軍懲法第20條第2項及第17條於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士官撤職及停止任用之要件。況且，依軍懲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懲罰機關被告就此撤職處分並無裁量權限。又查，被告曾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時，併同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予以核定，且自同日零時生效，惟遭國防部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01號判決意旨，以系爭大過4次處分尚未送達原告生效，被告併同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撤職處分，即與軍懲法第20條第2項所定「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要件不符為由，於112年12月15日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嗣被告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予以核定，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復遭國防部以該次懲罰評議會實際參與並作成決議之專業人員人數，未達軍懲法第30條第6項所定之組成人數，對於官兵之權益保障，有所失當為由，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01至213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核上開被告112年8月11日及113年1月11日所為之撤職處分，均係因程序上之瑕疵而遭撤銷，則被告再於113年6月19日召開撤職懲罰評議會，作成撤職之懲罰決定，乃係基於同一違失行為事實（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核與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要件相符，是本件撤職處分自應溯及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生效時，即112年8月11日發生效力。　　
 3、從而，被告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職，並參酌原告2次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認原告犯行惡劣，且犯後態度不佳，亦無悔意，迄未與被害人A女和解，核定其停止任用期間為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堪認適法。
六、綜上所述，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原告於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為由，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經核均無違誤，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分別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求為均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必要；另原告請求本院命被告或訴外人周○○提出周○○在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之聊天紀錄全部內容乙節（參見本院卷2第125至127頁），經本院審酌以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所傳送之訊息、照片或影片，在使用者關閉聊天室或退出該模式後，所有內容均會遭自動刪除而消失，並不會留下任何紀錄，是被告或周○○已無從提出上述聊天紀錄全部內容，故原告此部分之聲請，即無從准許，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90號
民國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                                
訴訟代理人  李兆隆  律師
被      告  海軍左營○○○○○

代  表  人  吳啓興              
訴訟代理人  孫仁彥              
            翁丹翎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
日112年決字第305號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
，合併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於民國112年3
    月16日至18日與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參與112年敦睦遠
    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同年月17日住宿於臺中
    梧棲寄居蟹旅館，原告於當日23時許進入A女房間，有違反A
    女意願而觸摸其胸部之猥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1）；復於1
    12年8月5日凌晨，原告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
    間，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其臉部及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
    為（下稱違失行為2），經被告查證屬實，於112年8月11日
    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就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
    懲罰，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核定上述
    懲罰（下稱系爭大過4次處分）。又原告因於1年內累計達記
    大過3次，經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時，併同
    決議核予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
    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決定書誤繕為第
    1120018777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自同日零
    時生效。原告不服系爭大過4次處分及前揭被告112年8月11
    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2年12月15日
    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1、被告112年8月11日○○○○字
    第11200187741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
    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2年8月11日○○○○字
    第1120018775號令撤銷；3、其餘部分（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
    ）訴願駁回。
(二)被告旋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
    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
    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
    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1月
    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5月17
    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1、被告113年1月11日○○○○
    字第1130001169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
    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3年1月11日○○○○字
    第1130001185號令撤銷。被告復於113年6月19日重新召開懲
    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
    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及同年
    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下稱系爭撤職懲罰處分)核
    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
    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7月1日及2日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
    撤職等2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10月9日113年決
    字第235號訴願決定駁回。
(三)原告就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駁
    回系爭大過4次處分部分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
    訴願決定仍表不服，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傳送訊
    息，並主動邀約原告出遊，此有兩人間社群軟體Instagram
    （下稱IG）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接
    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年
    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
    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2、被告曲解原告於調查時之陳述內容，並僅以原告之自白作為
    補強證據，進而作成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判
    斷，顯有瑕疵。
 3、被告一方面認定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業經原告於被告調查
    時所自承，復又認定原告犯後對調查避重就輕未具悔意，惟
    原告對於違失行為之否認，得否作為判斷犯後態度之唯一因
    素，已非無疑。況且，原告既已自承有違失行為，何來避重
    就輕可言？兩者互為矛盾之判斷。是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
    之處分，明顯構成裁量濫用。 
(二)聲明︰
 1、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2
    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2、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3
    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同年月2日○○○○字第000
    0000000號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於知悉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時，即派員實施行政調查，
    且被告上級機關即海軍○○○○○（下稱○○○）亦已針對本件實施
    法紀調查。被告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2均構成強制猥褻，並
    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除審酌被害人A女之陳述外，並以原
    告及訴外人周○○下士之陳述與IG即焚訊息內容作為被害人陳
    述之補強證據，業已完備相關調查程序，並無違誤。
 2、觀諸原告所提112年3月17日後與A女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時
    間間隔或有長短，甚有長達1至2週未有對話紀錄，則依論理
    法則與經驗法則，顯非交往或曖昧中男女相處模式。退萬步
    言，縱被害人A女與原告有打情罵俏之對話紀錄，亦非據以
    作為原告因此得以觸摸異性身體甚或強制猥褻之理由。足證
    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已同時調查對當事人有利及不
    利事項並列入考量。
 3、被告雖認定原告之違失行為1及2涉有強制性交之情事，惟原
    告自始均否認有對被害人A女為之，而A女亦未提起性騷擾申
    訴，是保修部法紀調查結案報告及被告懲罰評議會認為不宜
    率然認定原告實施性侵害，故不宜援引陸海空軍懲罰法（下
    稱軍懲法）第15條第13款規定作為懲罰依據，而援引同法第
    15條第14款暨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
    下稱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之規定作為懲
    罰依據，自屬適法合宜。
 4、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及113年6月19日所召開之懲罰評議會，
    其組成、決議程序及內容均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第30條
    第4項至第6項、第31條規定，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
    例原則。
 5、原告於被告調查時雖坦承有對A女為親吻、撫摸胸部等行為
    ，惟就違反被害人意願部分均未詳加說明，且就與訴外人周
    ○○之對話紀錄亦僅以朋友間聊天帶過，說詞顯屬避重就輕而
    不具悔意，被告以之作為原告行為後態度之審查，要無疑義
    。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有無違失行為1及2？被告
    以112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
    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是否適法？
(二)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
    字第0000000000號令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處分，是否
    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原告個人資料（本院卷1第121至12
    2頁）、○○○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003號法紀調查結案
    報告（本院卷1第55至62頁）、被告112年8月11日懲罰評議
    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被告112年8月11日○○○
    ○字第1120018774號令（本院卷1第65至67頁）、被告112年8
    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訴願卷1可閱第36至38頁
    ）、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卷1
    可閱第40至42頁）、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
    號訴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被告113年1月1
    1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153至159頁），被
    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本院卷1第69至7
    1頁）、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本院
    卷1第73至75頁）、國防部113年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
    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01至213頁）、被告113年6月19日撤
    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2第91至105頁）、被告113
    年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本院卷2第65至67頁）
    、被告113年7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本院卷2第71
    頁）、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本
    院卷1第231至237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被
    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
    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於法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款第5目：「軍官
    士官之官等、官階如左：……四、士官：……（五）中士。」
 (2)軍懲法：
  ①第2條：「本法所稱現役軍人，指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服現役
    之軍官、士官及士兵。」
  ②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
    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
    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
    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
    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
　③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④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
    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
    定之法令。」
  ⑥第20條第1項：「記過，分記過與記大過。」
  ⑦第30條第4項、第5項、第6項：「（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
    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
    ，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
    評議會決議之。……。（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
    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
    。……。（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適當階級及
    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席。」
  ⑧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有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
    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關（構
    ）、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議會組成
    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機關（構）
    、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人數不足成員
    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3)軍懲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
    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
    罰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
    員，5人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
    副主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
    責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議
    ，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同
    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4)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
  ①第2點第1項：「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
    、士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
    ）相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
  ②第4點第1項第7款：「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公、
    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本規定，秉相互尊重之精神
    ，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矩行為。並注意下列
    行為規範：……（七）任何時機不得藉機蓄意碰觸同袍身體及
    不得命令要求他方觸碰己方身體，或以肢體強制猥褻、表演
    不雅動作，致他方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工作或權益受侵
    犯或干擾等。」
 2、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
 (1)經查，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因負責人
    才招募業務而結識A女，A女於112年8月間向其單位反映，原
    告於112年3月17日23時許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
    ，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行為，另於112年8月
    5日凌晨在○○市○○區○○○路00號原告友人住家3樓房間內，亦
    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情，被告上級機關○○○
    遂就此實施法紀調查，此有○○○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
    003號法紀調查結案報告附本院卷1（第55至62頁）可稽。
 (2)次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指述：「（問：你
    認識洪○○多久？關係如何？）我與他都是招募員，約2月10
    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的。就同事關係。」「（問：你是否
    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
    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當時住宿
    於何處？）當時還有海軍4個軍團等其他單位人員，我們全
    都住宿於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3月16日、17日均住於該處
    （17、18日有設攤招募行程）。」「【問：112年3月17日（
    週五）晚上發生何事？】晚上戰系廠、左支部、陸戰隊、補
    庫等招募員有一起吃晚餐，我與洪員也有去，那時我出房間
    要搭電梯下樓時，一開門就看到洪員在走廊要下樓會合（所
    以他有看到我房間位置），餐後我約晚上10點多回到旅館房
    間（我與洪員沒一起回來，還有其他人有去唱歌比較晚回）
    。」「（問：之後發生何事？）我……回去後刷牙洗臉約23時
    許便躺在床上睡覺，睡著後我感覺有人在外狂敲門，我便去
    開門，看到外面是洪員，洪員看我開門並進入房間坐在床上
    ，這期間燈都是暗的，我有質問幹嘛進來，我要睡覺趕快出
    去，便躺在床上，沒多久他從後抱住我，並強吻我、舔我脖
    子與胸部，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並
    觸摸胸部及脫我褲子及内褲至腿部，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
    ，這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用我、出
    去，且扭身抵抗，之後他還脫下他的褲子露出性器與我性器
    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
    棄，穿上褲子離開房間，過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過程大約
    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
    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112年8月4日，有無至洪○
    ○友人之住處聚會？）有。」「（問：為何會去？）我在陸
    戰新訓中心認識的學弟周○○（他沒有去3月間臺中招募行程
    ）邀我去的，當時他跟我說晚上要不要去喝酒，我想說除了
    洪員外還有其他人便答應。」「（問：當時如何前往？）當
    時我開我的車，至左營附近搭載周○○後，前往高雄市○○○○○
    之洪○○友人住處。」「（問：抵達後作何事？聚會中有誰？
    ）我們抵達時約23時許，當時現場還有洪○○及其友人，……，
    我們4人便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問：喝酒聊天結
    束後妳作何事？）喝酒期間有聊到等下我與周員結束後要叫
    車離開，洪員朋友便說樓上有客房，叫我上去睡就好，他們
    可以睡1、2樓。我後來累了就說要上去休息（我是第1個離
    開吧檯的），洪員朋友便口頭跟我說上3樓房間休息，……3樓
    只有1個房間，房間內有2個隔間，並有塑膠拉門（還有1層
    窗簾）作為出入口，我睡靠近門的那一間，該間內有1個雙
    人床，……。」「（問：睡覺時發生何事？）我睡著後……有發
    現有人坐在房間內的椅子，我便醒來，看見是周員，他便告
    訴我洪員與其朋友有上來，所以他上來看看有無狀況，我便
    說好繼續睡。」「（問：之後發生何事？）我繼續睡覺後……
    ，我感覺有人從我後面環抱便醒來，並翻身看到洪員（房間
    内有窗戶外面有燈光還是可看見），我看到他當下他便強吻
    我、舔我脖子與胸部，硬把我衣服及内衣扯掉，但我拉著他
    沒得逞，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還壓
    住我雙手，期間有觸摸胸部及脫我長褲及内褲並完全脫掉，
    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他用很大力，我很痛，這過程我都
    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弄我，且扭身、推他作
    抵抗，之後他脫下他的褲子並拿出保險套，並以身體壓制我
    戴上保險套後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一
    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離開，我當時作穿好褲子（
    棉褲）在床上想說要聯繫周員並離開，但沒多久洪員又拉開
    塑膠拉門，並把我推在床上，大力的雙手壓制我雙手並坐在
    我身上，並用單手扯下我褲子内褲，並把我雙腳拉開，以性
    器與我性器接合，但因我一直扭動，再上我手有掙脫他的壓
    制並起身立刻穿上褲子，並站在角落大聲說不要再弄我、叫
    他離開，後來他便離開了，整個過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但
    我確認是洪員，因窗外光線還是足以讓我辨識他的臉。過程
    兩次超過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
    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問：你當時情緒
    如何？）我很害怕，沒想到臺中那次後還想繼續侵犯我，並
    感到很委屈覺得繼續容忍就會被他繼續侵犯。」等語，此有
    A女112年8月9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附本院卷1（第13
    9至148頁）為憑。嗣A女於113年10月23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
    證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那晚主動來敲我的房門，當時我
    已經上床就寢，聽到敲門聲又起來開門，我跟原告坐在床鋪
    上稍微聊了幾句，就跟他說我要睡覺了，請原告離開，當時
    時間已晚，加上我人很累，不知道原告何時離開；我躺在床
    上時感覺到有人從背後抱住我，親我並摸我胸部，原本我迷
    迷糊糊的，先用手勢推開原告，後來比較清醒後我有起身劇
    烈反抗，並告訴原告不要弄我，被告不顧我的意思，繼續撫
    摸我胸部，將我褲子及內褲脫掉，並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
    接著原告脫下褲子露出性器要插入我的陰道，我一直抵抗且
    越來越大聲，原告用不進去後就停手，將褲子穿上離開房間
    。後來於112年8月4日時，周○○約我、原告及原告之友人，
    到上址友人住處一起喝酒，我想說距離112年3月的事情已經
    過了一段時間，沒有多想就去赴約，當晚我喝酒後，有跟其
    他人說我累了想要上樓休息，原告帶我到上址友人住處的3
    樓房間，告訴我可以睡在哪張床，因為我很累又喝酒，沒多
    久就睡著了，之後感覺有人從背後抱我、摸我，我才醒來，
    發現原告在親我、撫摸我的胸部，我有先用動作推開，之後
    我人較清醒時有反抗原告，也有發出聲音，原告壓著我，並
    將我的長褲及內褲脫掉，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我大聲呼喊
    ，要原告走開、不要弄我，並出手推開他，原告暫時放棄離
    去，沒多久原告又回到房間，直接壓在我身上強吻我，用手
    扯下我的褲子及內褲，並把我雙腳拉開，用生殖器插入我的
    陰道，但我一直抵抗，原告才停手並離開等語，此觀諸橋頭
    地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訴字第
    1號普通刑案卷（下稱橋院卷）第417至432頁】甚明，並經
    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此外，A女於1
    12年8月8日前往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就醫，經診斷外陰疼痛
    紅腫，主訴於聚會時遭軍中學長指侵外陰疼痛；就醫時情緒
    緊張、生氣、無助等情，亦有該醫院113年4月9日安字第113
    0402號函檢附A女病歷及診斷證明書附橋院卷（第239至244
    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
 (3)第查，原告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你是
    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
    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3月17
    日你們下榻何飯店？）3月16日就下榻寄居蟹飯店，連續兩
    天都住在那邊。」「（問：你是否曾於3月17日晚間進入A女
    房間？理由為何？）有，當晚是我敲門、她開門讓我進去的
    ；我是進去找她聊天，……，我進去沒多久，她就去關燈，躺
    在床上，我就去床上抱住她，我有對她上下其手，有親吻她
    的嘴巴、臉、摸胸，但被她拒絕，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
    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叫我回去睡覺，……，我就馬
    上離開了。整個過程大概持續20分鐘左右。」「（問：A女
    指控你對其性侵未遂，請問有無此事？）那晚……我只想找人
    聊天尋求慰藉，並沒有想侵犯她的意圖。」「（問：你是否
    曾於8月5日邀請周○○下士與A女飲宴？過程為何？）我是在8
    月3日以LINE邀請周○○到我朋友家喝酒，當時原本沒有要邀
    請A女，是周○○主動跟我說要邀請A女一起來。」「（問：當
    天飲宴狀況如何？）8月5日當天因為我休假，所以我整天都
    待在我朋友家，周士他們是晚上11點50分左右到。那天晚上
    我們就在1樓吧檯聊天。大約喝到凌晨3、4點就一起上樓休
    息了。」「（問：當天房間格局為何？）當天我睡在1樓沙
    發。但是周士跟A女他們是在3樓休息，有3張床並有隔間以
    及窗簾阻擋，……。」「（問：你當天晚上是否曾經進入A女
    所在的房間？過程為何？）A女當時上樓時，我有問她要睡
    哪張床，後來她睡在我平常去朋友家睡的那張床上。帶她上
    去之後我又下樓整理環境，最後才跟周○○一起上樓休息。周
    ○○在我們隔壁床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期間有撫
    摸胸部、臀部的行為，但被A女拒絕後，我就回到1樓休息了
    。」「周士跟A女隔天早上大約9點半左右就離開了。」「（
    問：A女與周士離開後，你是否曾經聯繫他們？如有內容為
    何？）我有聯繫周○○，大概聊一下天。」等語；嗣於同年月
    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問：今年3月16日、17日是否
    住宿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對。」「（問：3月17日晚
    上有無去找A女？如何知悉其房號？）印象中我在旅館走廊
    上有遇到她，所以知道房號（住同樓層）。我晚上與一群招
    募員一起吃完晚餐後（我沒喝酒），回到旅館後便去她房間
    敲門，她便開門讓我進去。」「（問：進去A女房間後發生
    何事？）我進去找她聊天，……，聊了一下她就突然去關燈，
    躺在床上，我覺得她在暗示我可以進一步，就去床上抱住她
    ，有親吻她的嘴巴、臉（這部分她沒拒絕感覺半推半就），
    我接著摸胸，但被她拒絕（拒絕後就沒有摸了，……），過程
    大約10分鐘，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覺叫我離開，我便說
    我想留在床上抱著你睡，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又再叫我
    回去睡覺（語氣是溫柔的），……，我就馬上離開了。」「（
    問：進房間至離開，整個過程大約多久？）20分鐘左右。」
    「（問：你撫摸A女胸部、親吻她的嘴巴、臉是否違反A女意
    願？）摸胸部是違反，但親吻臉、嘴感覺是沒有。」「【問
    ：112年8月4日（週五）有無與A女、周○○至你友人住處聚會
    ？】有。住處地址是○○市○○○路00號，他是我民間朋友，……
    ，我都稱呼他Ken。」「（問：左支部你的案件調查報告記
    載聚會是8月5日，……，正確日期是否為8月4日？）是8月4日
    ，另補充我當天沒休假，是下班後先去健身房後再去我朋友
    家會合，並等A女、周○○來後才一起喝酒。」「（問：當時
    聚會約幾點結束？）我們一同喝酒到8月5日凌晨3、4點結束
    。」「（問：何人攙扶A女上樓休息？）沒，她自己走上樓
    ，我有幫她帶路，並引導A女至3樓房間休息，……，帶她上去
    之後我便問她要睡哪張床，我都睡靠近門口這間的床要不要
    睡這，她就說好，之後我又下樓整理環境，約10分鐘後我與
    Ken及周○○上樓睡，……，我帶周員上3樓那間單人床睡覺後，
    便至A女房間躺在她旁邊。」「（問：進入A女房間後發生何
    事？過程為何？）我那時是清醒的沒喝醉，當時周○○在我們
    隔壁床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一開始我先從後環
    抱她（A女側睡），期間有要親吻她遭她轉頭迴避，撫摸胸
    部亦遭推開而沒摸到，之後我便摸她臀部，她對於摸臀部沒
    抵抗就讓我摸，過程約5分鐘，……，期間我還想繼續親她但
    都被迴避掉，之後她有坐起來並讓我感覺她很生氣，我便知
    道沒辦法繼續，就回到1樓休息了。」「（問：你有無以手
    指觸摸A女性器？）沒有。」「（問：你撫摸A女胸部、臀部
    、親吻係違反A女意願，就此有無意見？）臀部她是願意讓
    我摸的，親吻與摸胸部都被她迴避掉了而沒碰觸到。」「（
    問：周員、A女何時離開該住所？）早上9時30分時，我躺在
    1樓睡覺，但知道他們離開，並幫忙開鐵門。」等語；其後
    於同年月11日被告召開懲罰評議會時到場陳述：「……本人自
    今年2月份起因工作集訓結識A女，因心儀對方常以通訊軟體
    聯繫，今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招募業務，一同到臺中港參
    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16、17
    日下榻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在17日當天我們晚上結束擺攤
    形成後一行人有一起用餐，其中部分人有去KTV續攤，我跟A
    女則回到飯店休息，……，回到飯店後我基於聊天的目的去敲
    A女房門，她也有應門請我進去，一開始我們有先聊天，後
    來她主動去關燈後，我便從背後擁抱、親吻她，後來撫摸她
    胸部的時候被她拒絕，但她也沒有表示叫我離開，我就有繼
    續留在床上抱她，直到她請我回房間休息，……，我就離開了
    。8月的事件則是我在8月3日邀約周○○下士到我民間友人家
    喝酒聚會，周士說要邀請A女到場，後來也順利約到A女，A
    女與周士實際到場時間大概是8月4日晚間23時50分，我們就
    喝酒聊天，直到隔天凌晨3點多，A女表示想上樓休息，我便
    帶她上去，因為3樓有3張可以休息的床，我就跟她說第1張
    是我平常在友人家休息的床鋪，她就說要睡那張。後來我先
    下樓整理環境，再跟周士一起上樓休息（周士睡在隔壁床，
    中間有輕隔板阻擋），後來我就進入A女房間，從後面環抱
    她，也有撫摸她臀部，當下她都沒有拒絕，直到後來我想親
    吻還有撫摸她胸部她才坐起拒絕我，整個過程大概5分鐘而
    已。」「（施○○委員問：那這兩次怎麼還會在深夜時段進入
    異性休息的地方？動機為何？）第1次是因為我從事招募行
    程站了一整天，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第2次則是因為我認
    為A女都已經赴約，又躺在我平常休息的床上，可能是有想
    要跟我有進一步發展的意思。」「（盧○○委員問：那這兩次
    違情當事人是否曾向你表示不要、拒絕的意思？）第1次的
    時候我摸當事人的胸部，她有將我的手推開；第2次的時候
    則是我從背後親吻她並嘗試摸她胸部的時候，她有坐起來表
    示拒絕，我就離開現場了。」「（盧○○委員問：當事人在拒
    絕的時候，情緒表現如何？）感覺有點生氣、不悅。」「（
    盧○○委員問：兩次違情過程中是否曾經觸摸當事人生殖器等
    隱私部位？）沒有。」等語，此有原告112年8月8日案件報
    告書（訴願卷1可閱第43至46頁）、同年月月9日○○○法紀調
    查案件詢問紀錄（本院卷1第77至83頁）及被告112年8月11
    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附卷可證。
    嗣原告於113年3月27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
    件審理時到庭供稱：我於112年3月17日21時許，有到A女旅
    館房間找其聊天，A女開門讓我進去，我們聊了一下，A女就
    關燈並躺到床上去，我上床抱住A女，親吻A女並撫摸她胸部
    、屁股，但遭A女拒絕，A女跟我說她想睡覺，我還是留在床
    上抱著她，A女繼續拒絕我留在房間內，我才離去；之後於1
    12年8月4日，周○○約我跟A女在○○市○○○路00號友人住處喝酒
    ，翌日（112年8月5日）凌晨A女喝醉後是我帶她到3樓去休
    息，並告知A女可以睡哪張床，周○○在隔壁床休息，我當時
    是清醒的沒有醉，有上A女的床，我先從背後抱住A女，並親
    吻A女、撫摸A女胸部及臀部，但A女有拒絕，我就離開了等
    語，並自承其於113年3月17日撫摸A女胸部及同年8月5日親
    吻A女並撫摸其胸部，均未得到A女同意，此觀諸橋頭地院11
    3年3月27日準備程序筆錄（橋院卷第58至63、71頁）即明，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4)又查，訴外人周○○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
    ：你是否曾於112年8月4日晚間共同到洪○○中士有人家共同
    飲宴？）是。」「（問：邀約過程為何？）洪士一開始先邀
    約我去他家喝酒，我也不疑有他。後來想說大家都認識，我
    就邀請A女一起去，A女答應後我就請她到我家載我一同前往
    。後來才知道喝酒的地點是洪士友人家（民人），地點在中
    華四路與三多路口附近。」「（問：時間為何時？）原本約
    的時間是晚上10點左右，但因為各自有事情，實際到達的時
    候大概12點左右。」「（問：飲宴過程為何？）過程就在1
    樓吧檯喝酒聊天，大家的情緒都很正常。後來A女有點累先
    到旁邊沙發休息，請我幫忙擋酒，一路到大概3點多左右，A
    女就先上樓休息（地點為3樓，格局是3間輕隔間中分別有3
    張床，並有簾子遮蔽）。上樓後我確定女方已經在休息了，
    我也有關心女方狀況，後来就到另一間房間休息。」「（問
    ：請問你在休息過程中有無聽聞異狀？）……我半夢半醒間有
    聽到隔壁傳來女生說不要（正常人交談音量），但我心想應
    該不太可能就還是繼續睡覺。」「隔天醒來大概8點多有過
    去叫醒A女，後來A女也醒了之後，我們就下樓穿鞋準備去開
    車，走去牽車的路上，A女有跟我說昨天晚上洪○○上她的床
    ，抱她並脫她褲子，甚至還有指侵。」「（問：女方當時情
    緒如何？）有點無奈跟生氣吧。當時A女也有提及到3月敦睦
    支隊的擺攤過程也有被洪士強吻。」「（問：請問有無補充
    事項？）後來洪士8月5日早上我到家後有主動連繫我，我也
    有試探說前一天晚上有聽到反抗聲，是不是有對A女怎樣，
    但洪士沒有承認只有笑笑帶過說剩下的訊息講，後來IG即焚
    模式傳訊息給我，……說有到A女床上指侵她，甚至還說女生
    的私密處很臭，為了套出更多内容，我就有附和洪士，他有
    表示說A女都願意赴約了，一定也是有性方面的意願。」等
    語，此有周○○112年8月8日案件報告書附本院卷1（第129至1
    31頁）可參。嗣周○○於113年10月23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
    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2年7月間，因負
    責國軍人才招募之業務而認識A女，原告則是與我屬同一單
    位的學長，我們3人都有在招募員的群組內，後因聊天而逐
    漸熟識。我於112年8月間主動邀約A女喝酒聚會，原告表示
    高雄市苓雅區○○○○○其友人住處有設備，也有房間可供酒後
    休憩，環境理想，就選定在上址友人住處，我有邀約A女，
    並告知說原告也會赴約。上址原告友人住處1樓有吧檯，格
    局類似樓中樓，3樓則有很多隔間的房間，隔間材質類似木
    板，有布簾可以拉開連通。我於112年8月4日由A女開車載我
    一同前往上址原告友人住處，參與的人另有原告及1名原告
    之友人，我們4人喝酒到翌日零時許，都喝很多酒，A女有躺
    在沙發上休息，我與原告之友人到外面去抽煙，回屋後A女
    已經上3樓去休息，我們其他3人繼續在1樓喝酒，至約莫1時
    或2時許，我與原告至3樓，並看到A女躺在床上休息，就分
    別向A女關心情況，之後我就到A女隔壁的隔間睡覺，當時原
    告有到我的隔間找我，跟我說「這個她是我的」等語。之後
    我因為睡眠品質不是很好，睡眠斷斷續續的，有聽到A女的
    隔間傳來聲響，像是「不要」那類的拒絕聲音，但我因喝醉
    沒去特別注意，就繼續睡。我早上醒來後搭乘A女的車離開
    ，A女在車上跟我說她遭原告擁抱、親吻，還有用手指插入
    她的陰道，原告當時有打電話來給我，我向原告表示我睡覺
    時有聽到聲音，並問他有做什麼事嗎？原告回說他有用手指
    插入A女的陰道等語，我接著有用訊息與原告對話討論其與A
    女發生的事情，並讓A女翻拍對話內容等語，此觀諸橋頭地
    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橋院卷第386至415頁）甚明，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
 (5)綜上以觀，A女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
    刑事案件審理時，均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主動至臺中梧
    棲寄居蟹旅館房間，不顧A女表明拒絕之意，強行對A女親吻
    、撫摸胸部，並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及於同年8月5日，
    與A女及訴外人周○○在高雄市苓雅區○○○○○原告友人住處飲酒
    ，趁A女不勝酒力，在上揭友人住處之房間內，無視A女已明
    確拒絕與其發生性行為，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再以手指
    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內之過程及情節，指證歷歷，內容具
    體明確，前後相符，並無瑕疵可指；參以A女於橋頭地院審
    理時，係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誠無必要冒刑法偽證罪之風
    險，虛編杜撰不實情節設詞誣陷原告。又審酌訴外人周○○上
    開所述，亦與A女陳稱應邀前往上揭原告友人住處飲酒後，
    原告至A女就寢休息之隔間，對A女為強制猥褻及性交等緣由
    及情節，情境脈絡前後連貫相符。至原告雖於行政調查及橋
    頭地院審理時一再否認其於上揭時地分別有以手指或陰莖插
    入A女陰道內之性交行為，然其均自承在前述旅館及友人住
    處之房間，有擁抱A女，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A女及撫摸A
    女胸部之猥褻行為，於事實情境上，實與A女指述之內容並
    無顯然出入或難以並存之矛盾。是A女指述原告於112年3月1
    7日在前述旅館房間，有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為性交得逞，
    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然未果；及於112年8月5日在上
    揭原告友人住處之房間內，以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為
    性交等節，堪認信實。　　
 (6)復審諸原告於A女與訴外人周○○離去○○市○○○路00號友人住處
    後，於112年8月5日10時許以IG即焚模式傳送「她的很臭」
    、「哪有除毛」、「明明就有毛」、「她超乾」、「她自己
    主動的」、「然後我覺得她太乾」、「我要弄濕一點」、「
    她就反抗了」、「我插個幾下」、「覺得很乾」、「然後又
    很臭就軟掉了」、「我現在手指都還是臭鮑魚的味道」、「
    我在臺中弄她的時候也才見幾次面」等訊息予周○○，此有IG
    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附本院卷1（第133至137頁）可稽。足見
    原告有向周○○表述A女之下體特徵，及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感
    受，並表示先前已曾在臺中與A女有性行為等情。再參以A女
    於112年8月5日21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原告：「請問
    你沒有要對昨天晚上事情解釋嗎？」、「我昨天喝酒你說樓
    上有好幾張床可以睡，結果你在我睡著跑來睡我？」、「我
    不是都拒絕你了嘛，為什麼還要繼續？」、「我已經把你推
    開了，我也叫你不要用，為什麼你還要這樣？」、「這不是
    第1次了」、「我已經極力反抗了，你又變本加厲的傷害我
    」，原告則回以：「對不起，我的行為讓妳感到噁心，真的
    實在很對不起你，我會在（再）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
    希望妳可以在（再）給我給（改）過自心（新）的機會」等
    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附憲兵指揮部高雄憲兵隊112年1
    0月13日憲隊高雄字第0000000000號偵查卷宗（第55至59頁
    ）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卷宗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核原告於A女指摘其於112年8月5日違反A女意願強行發生
    性行為，且其已非首次對A女為之等節後，旋即道歉並承認
    錯誤，未有否認或對A女之責問有所探詢、澄清等舉，要與
    常人面對無端以性侵害為指控，應有積極辯駁、追究指控原
    因，以避免誤會冤錯等情相違，益證A女指述原告分別在前
    揭時地，以手指及手指、性器插入A女陰道等節屬實。 
 (7)又上開事實亦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
    察官偵查後，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分別涉
    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現
    役軍人犯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並經橋頭地院判處原告
    有期徒刑3年4月及3年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0月，此有
    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12月22日112年度軍偵字第304號起
    訴書（橋院卷第5至8頁）及橋頭地院114年1月22日113年度
    軍侵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本院卷2第23至39頁）附卷可證，
    並經本院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而上開橋頭地院
    刑事判決亦載明：原告各次以強制性交之犯意，強行對A女
    親吻、撫摸胸部、臀部等強制猥褻行為，均屬強制性交之階
    段行為，應為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等語。堪認
    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及
    於同年8月5日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間內，確
    有違反A女意願，對A女強制猥褻之行為無訛。是被告認定原
    告違失行為1及違失行為2成立，實屬有據。 
 (8)原告雖提出其與A女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IG對話
    紀錄截圖，主張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
    、傳送訊息，且主動邀約原告出遊，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
    接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
    年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
    失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云云：
  ①惟衡酌在典型之陌生人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由於被害人與
    加害人素不相識，被害人並無任何維繫關係及其他人情顧慮
    ，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情緒狀
    況之情形，乃屬常情；而在已具有一定交往關係或社會關係
    之當事人間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則常係發生於加害人與被
    害人固有之交往互動場合，加害人利用被害人對其基於舊識
    之信任關係而取得對被害人為加害行為之機會，反而使被害
    人因維繫彼此關係或其他人情顧慮、維持團體生活之和諧氣
    氛，不易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
    情緒狀況，此亦符合經驗法則。
  ②經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其與原告都是
    招募員，為同事關係，約112年2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
    的，其於112年3月17日遭原告性侵後，因覺得此事很丟臉，
    且顧及原告為其學長，其想繼續在軍中工作，便未向他人透
    露，復因為其與原告在工作上都要在陸戰新訓中心駐點，業
    務上仍會接觸，未料原告於112年8月5日凌晨再度對其性侵
    ，其無法接受，亦因此申報退伍等語（參見本院卷1第140、
    142至143頁○○○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其後於橋頭地院1
    13年3月27日行審判程序時亦到庭證稱：原告為其同事，亦
    為其學長，其等均負責部隊的招募業務，工作上會有交集，
    國軍職場圈子很小，而且性侵害這種事情對女生的名譽很有
    傷害，因此其於112年3月17日案發後，想說就隱忍而不多說
    ，並試著去調適自己，其會跟原告繼續聊天、互動，是經過
    調適，覺得自己可以慢慢釋懷，但原告完全沒有尊重A女，
    其後來申請退伍，還因此需負擔公費賠償，至今仍在嘗試調
    適等語（參見橋院卷第430至433頁113年10月23日審判程序
    筆錄）。足認A女係因從事志願役，無法任意轉換工作，加
    以職務需求，而處於須與原告保有互動之職場環境，非可任
    意斷絕與原告有任何接觸，嗣於112年8月5日案發後，最終
    選擇退伍。是原告以上述主張作為指摘被告認定事實錯誤的
    理由，顯然忽視前揭舊識間之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在場所
    、時機及被害人反應之特殊性，尚不足以否定被告所為事實
    認定之結果。
  ③復觀諸A女與原告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對話紀錄
    （本院卷1第239至405頁），多屬日常問候及生活經歷之閒
    聊，其中不乏與招募業務所衍生之工作事項或心情感想有關
    ，縱A女於112年5月23日有主動邀約原告唱歌及於同年6月17
    日對原告單獨邀約表示同意等情（參見本院卷1第333、371
    頁），亦無從據以推翻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
    情事，自難以A女與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有聯繫互動，
    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3、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
    大過2次之懲罰，於法並無違誤：　　　　
 (1)按上揭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規定，考其立法理由，係因軍中
    生活事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
    而為第14款概括規定【軍懲法第15條立法理由二(十四)參照
    】。由此可知，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係因考量現役軍人應受
    懲罰違失行為態樣繁多，難以法律鉅細靡遺予以規範，故就
    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
    以補充之。查國防部為防治、處理其與所屬機關（構）、部
    隊及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預防事件，維護當事人之權益，乃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及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
    第1項第2款規定，訂定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國軍性騷擾處
    理規定第1條參照），並於第4點明定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
    、訓練、辦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該處理規定
    ，秉相互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
    矩行為，並注意該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為規範，倘國軍人
    員違犯第1項行為規範者，應由單位針對違犯人員情節核予
    適當懲罰（處），另情節重大者得調整當事人職務。是國軍
    性騷擾處理規定乃國防部依據職權而訂定之行政規則，該當
    於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所謂「國防部頒定之法令」，且無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之依據。
 (2)次按軍懲法第13條規定，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
    種類之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於懲處士官時，究應選擇何種
    類之懲罰，自應為合義務之裁量，亦即應輕重得宜，符合責
    罰相當之原則。於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同法第
    8條第1項規定10款事項之個案具體事實，作為懲處之依據。
 (3)經查，被告因原告有前述違失行為1及2，而有國軍性騷擾處
    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所定「以肢體強制猥褻同袍，致他
    方人格、尊嚴受侵犯」之違規情事，遂於112年8月11日召開
    懲罰評議會，由少將指揮官指定上校工務副指揮官（主席）
    、上校政戰主任、中校廠管處長、中校主計主任、上尉法制
    官、中尉人事官、士官督導長等7名評議委員，其中女性委
    員3人，男性委員4人，且有1位專業人員法制官，任一性別
    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7人均出席，出席人數達3分之2以上
    ；會中先由承辦單位報告案情，並經原告到場陳述意見及申
    辯，再由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主任吳○○少校報告，嗣懲罰評議
    會委員綜合上述情事討論，認為原告明知國軍性別分際相關
    規定，卻分別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違反A女意願
    ，作出親吻A女、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為，事後亦未積極對A
    女表示歉意，面對調查亦避重就輕，顯未有所悔悟，原告所
    為除嚴重影響軍譽外，亦影響招募人員軍心，違反義務程度
    重大，應依法予以適懲；最後經記名表決結果，就原告違失
    行為1及2，贊成「大過2次」者均為6票，此有112年8月11日
    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編組名冊（本院卷1第120頁）、簽到表
    （本院卷1第97頁）、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及投
    票單（本院卷1第101至112頁）附卷可參。由上開懲罰評議
    會討論內容，足認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已依正當法律程序並
    綜合相關事證，認定原告該當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之懲罰事
    由，並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審酌上開違失行為之動機、目
    的、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
    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違反義務之
    程度、所生危險或損害、態度及與被害人之關係，決議就原
    告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其認定
    事實、適用法令並無判斷違失之情形，堪認為適當之裁量，
    自屬適法之處置。原告主張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之處分，
    有裁量濫用之違法云云，委無可採。
(三)被告以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
    ○○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溯
    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軍懲法：
  ①第13條第1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
　②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
    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③第20條第2項：「記過3次，視為記大過1次；在1年內累計記
    大過3次者，軍官、士官撤職，志願士兵廢止原核定起役之
    處分。」
 (2)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懲罰因程序上之瑕疵，經救濟程
    序撤銷原處分而應另予適法處分時，基於原處分之同一違失
    行為事實，再為相同內容之懲罰者，其再發布之懲罰處分，
    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
 (3)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
    ：「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職：……四、依陸海空
    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4)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
    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
    自核定之日起撤職。」
 2、承前所述，原告因違失行為1及2，遭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以
    ○○○○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
    大過4次處分），自是符合軍懲法第20條第2項及第17條於1
    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士官撤職及停止任用之要件。況且，
    依軍懲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懲罰機關被告就此撤職處分並
    無裁量權限。又查，被告曾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
    時，併同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
    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予以核定
    ，且自同日零時生效，惟遭國防部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
    度上字第901號判決意旨，以系爭大過4次處分尚未送達原告
    生效，被告併同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撤職處分，即與軍
    懲法第20條第2項所定「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要件不符
    為由，於112年12月15日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訴
    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個月內另
    為適法之處分；嗣被告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
    ，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
    ○○○字第113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予以核定，且
    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復遭國防部以該次懲罰評議
    會實際參與並作成決議之專業人員人數，未達軍懲法第30條
    第6項所定之組成人數，對於官兵之權益保障，有所失當為
    由，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本院卷
    1第201至213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
    處分。核上開被告112年8月11日及113年1月11日所為之撤職
    處分，均係因程序上之瑕疵而遭撤銷，則被告再於113年6月
    19日召開撤職懲罰評議會，作成撤職之懲罰決定，乃係基於
    同一違失行為事實（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核與軍懲法施
    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要件相符，是本件撤職處分自應溯及被
    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
    號令生效時，即112年8月11日發生效力。　　
 3、從而，被告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
    職，並參酌原告2次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對領導統御或
    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認原告犯行惡劣，且
    犯後態度不佳，亦無悔意，迄未與被害人A女和解，核定其
    停止任用期間為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堪
    認適法。
六、綜上所述，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
    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原告於1年內累計記大過3
    次為由，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職
    及停止任用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經核均
    無違誤，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
    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分別予以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求為均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
    述之必要；另原告請求本院命被告或訴外人周○○提出周○○在
    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之聊天紀錄全部內容乙節（參見本院卷
    2第125至127頁），經本院審酌以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所傳
    送之訊息、照片或影片，在使用者關閉聊天室或退出該模式
    後，所有內容均會遭自動刪除而消失，並不會留下任何紀錄
    ，是被告或周○○已無從提出上述聊天紀錄全部內容，故原告
    此部分之聲請，即無從准許，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90號
民國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                                
訴訟代理人  李兆隆  律師
被      告  海軍左營○○○○○


代  表  人  吳啓興              
訴訟代理人  孫仁彥              
            翁丹翎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合併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於民國112年3月16日至18日與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同年月17日住宿於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原告於當日23時許進入A女房間，有違反A女意願而觸摸其胸部之猥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1）；復於112年8月5日凌晨，原告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間，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其臉部及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2），經被告查證屬實，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就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核定上述懲罰（下稱系爭大過4次處分）。又原告因於1年內累計達記大過3次，經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時，併同決議核予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決定書誤繕為第1120018777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自同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系爭大過4次處分及前揭被告112年8月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1、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5號令撤銷；3、其餘部分（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訴願駁回。
(二)被告旋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1月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1、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撤銷。被告復於113年6月19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及同年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下稱系爭撤職懲罰處分)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7月1日及2日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等2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駁回。
(三)原告就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駁回系爭大過4次處分部分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仍表不服，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傳送訊息，並主動邀約原告出遊，此有兩人間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接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2、被告曲解原告於調查時之陳述內容，並僅以原告之自白作為補強證據，進而作成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判斷，顯有瑕疵。
 3、被告一方面認定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業經原告於被告調查時所自承，復又認定原告犯後對調查避重就輕未具悔意，惟原告對於違失行為之否認，得否作為判斷犯後態度之唯一因素，已非無疑。況且，原告既已自承有違失行為，何來避重就輕可言？兩者互為矛盾之判斷。是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之處分，明顯構成裁量濫用。 
(二)聲明︰
 1、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2、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於知悉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時，即派員實施行政調查，且被告上級機關即海軍○○○○○（下稱○○○）亦已針對本件實施法紀調查。被告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2均構成強制猥褻，並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除審酌被害人A女之陳述外，並以原告及訴外人周○○下士之陳述與IG即焚訊息內容作為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業已完備相關調查程序，並無違誤。
 2、觀諸原告所提112年3月17日後與A女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時間間隔或有長短，甚有長達1至2週未有對話紀錄，則依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顯非交往或曖昧中男女相處模式。退萬步言，縱被害人A女與原告有打情罵俏之對話紀錄，亦非據以作為原告因此得以觸摸異性身體甚或強制猥褻之理由。足證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已同時調查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並列入考量。
 3、被告雖認定原告之違失行為1及2涉有強制性交之情事，惟原告自始均否認有對被害人A女為之，而A女亦未提起性騷擾申訴，是保修部法紀調查結案報告及被告懲罰評議會認為不宜率然認定原告實施性侵害，故不宜援引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軍懲法）第15條第13款規定作為懲罰依據，而援引同法第15條第14款暨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下稱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之規定作為懲罰依據，自屬適法合宜。
 4、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及113年6月19日所召開之懲罰評議會，其組成、決議程序及內容均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第30條第4項至第6項、第31條規定，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例原則。
 5、原告於被告調查時雖坦承有對A女為親吻、撫摸胸部等行為，惟就違反被害人意願部分均未詳加說明，且就與訴外人周○○之對話紀錄亦僅以朋友間聊天帶過，說詞顯屬避重就輕而不具悔意，被告以之作為原告行為後態度之審查，要無疑義。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有無違失行為1及2？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是否適法？
(二)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原告個人資料（本院卷1第121至122頁）、○○○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003號法紀調查結案報告（本院卷1第55至62頁）、被告112年8月11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本院卷1第65至67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訴願卷1可閱第36至38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卷1可閱第40至42頁）、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被告113年1月11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153至159頁），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本院卷1第69至71頁）、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本院卷1第73至75頁）、國防部113年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01至213頁）、被告113年6月19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2第91至105頁）、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本院卷2第65至67頁）、被告113年7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本院卷2第71頁）、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31至237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於法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款第5目：「軍官士官之官等、官階如左：……四、士官：……（五）中士。」
 (2)軍懲法：
  ①第2條：「本法所稱現役軍人，指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服現役之軍官、士官及士兵。」
  ②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③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④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⑥第20條第1項：「記過，分記過與記大過。」
  ⑦第30條第4項、第5項、第6項：「（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席。」
  ⑧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關（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機關（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人數不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3)軍懲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副主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4)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
  ①第2點第1項：「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相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
  ②第4點第1項第7款：「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本規定，秉相互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矩行為。並注意下列行為規範：……（七）任何時機不得藉機蓄意碰觸同袍身體及不得命令要求他方觸碰己方身體，或以肢體強制猥褻、表演不雅動作，致他方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工作或權益受侵犯或干擾等。」
 2、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
 (1)經查，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因負責人才招募業務而結識A女，A女於112年8月間向其單位反映，原告於112年3月17日23時許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行為，另於112年8月5日凌晨在○○市○○區○○○路00號原告友人住家3樓房間內，亦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情，被告上級機關○○○遂就此實施法紀調查，此有○○○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003號法紀調查結案報告附本院卷1（第55至62頁）可稽。
 (2)次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指述：「（問：你認識洪○○多久？關係如何？）我與他都是招募員，約2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的。就同事關係。」「（問：你是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當時住宿於何處？）當時還有海軍4個軍團等其他單位人員，我們全都住宿於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3月16日、17日均住於該處（17、18日有設攤招募行程）。」「【問：112年3月17日（週五）晚上發生何事？】晚上戰系廠、左支部、陸戰隊、補庫等招募員有一起吃晚餐，我與洪員也有去，那時我出房間要搭電梯下樓時，一開門就看到洪員在走廊要下樓會合（所以他有看到我房間位置），餐後我約晚上10點多回到旅館房間（我與洪員沒一起回來，還有其他人有去唱歌比較晚回）。」「（問：之後發生何事？）我……回去後刷牙洗臉約23時許便躺在床上睡覺，睡著後我感覺有人在外狂敲門，我便去開門，看到外面是洪員，洪員看我開門並進入房間坐在床上，這期間燈都是暗的，我有質問幹嘛進來，我要睡覺趕快出去，便躺在床上，沒多久他從後抱住我，並強吻我、舔我脖子與胸部，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並觸摸胸部及脫我褲子及内褲至腿部，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這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用我、出去，且扭身抵抗，之後他還脫下他的褲子露出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穿上褲子離開房間，過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過程大約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112年8月4日，有無至洪○○友人之住處聚會？）有。」「（問：為何會去？）我在陸戰新訓中心認識的學弟周○○（他沒有去3月間臺中招募行程）邀我去的，當時他跟我說晚上要不要去喝酒，我想說除了洪員外還有其他人便答應。」「（問：當時如何前往？）當時我開我的車，至左營附近搭載周○○後，前往高雄市○○○○○之洪○○友人住處。」「（問：抵達後作何事？聚會中有誰？）我們抵達時約23時許，當時現場還有洪○○及其友人，……，我們4人便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問：喝酒聊天結束後妳作何事？）喝酒期間有聊到等下我與周員結束後要叫車離開，洪員朋友便說樓上有客房，叫我上去睡就好，他們可以睡1、2樓。我後來累了就說要上去休息（我是第1個離開吧檯的），洪員朋友便口頭跟我說上3樓房間休息，……3樓只有1個房間，房間內有2個隔間，並有塑膠拉門（還有1層窗簾）作為出入口，我睡靠近門的那一間，該間內有1個雙人床，……。」「（問：睡覺時發生何事？）我睡著後……有發現有人坐在房間內的椅子，我便醒來，看見是周員，他便告訴我洪員與其朋友有上來，所以他上來看看有無狀況，我便說好繼續睡。」「（問：之後發生何事？）我繼續睡覺後……，我感覺有人從我後面環抱便醒來，並翻身看到洪員（房間内有窗戶外面有燈光還是可看見），我看到他當下他便強吻我、舔我脖子與胸部，硬把我衣服及内衣扯掉，但我拉著他沒得逞，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還壓住我雙手，期間有觸摸胸部及脫我長褲及内褲並完全脫掉，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他用很大力，我很痛，這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弄我，且扭身、推他作抵抗，之後他脫下他的褲子並拿出保險套，並以身體壓制我戴上保險套後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離開，我當時作穿好褲子（棉褲）在床上想說要聯繫周員並離開，但沒多久洪員又拉開塑膠拉門，並把我推在床上，大力的雙手壓制我雙手並坐在我身上，並用單手扯下我褲子内褲，並把我雙腳拉開，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因我一直扭動，再上我手有掙脫他的壓制並起身立刻穿上褲子，並站在角落大聲說不要再弄我、叫他離開，後來他便離開了，整個過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但我確認是洪員，因窗外光線還是足以讓我辨識他的臉。過程兩次超過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問：你當時情緒如何？）我很害怕，沒想到臺中那次後還想繼續侵犯我，並感到很委屈覺得繼續容忍就會被他繼續侵犯。」等語，此有A女112年8月9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附本院卷1（第139至148頁）為憑。嗣A女於113年10月23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那晚主動來敲我的房門，當時我已經上床就寢，聽到敲門聲又起來開門，我跟原告坐在床鋪上稍微聊了幾句，就跟他說我要睡覺了，請原告離開，當時時間已晚，加上我人很累，不知道原告何時離開；我躺在床上時感覺到有人從背後抱住我，親我並摸我胸部，原本我迷迷糊糊的，先用手勢推開原告，後來比較清醒後我有起身劇烈反抗，並告訴原告不要弄我，被告不顧我的意思，繼續撫摸我胸部，將我褲子及內褲脫掉，並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接著原告脫下褲子露出性器要插入我的陰道，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原告用不進去後就停手，將褲子穿上離開房間。後來於112年8月4日時，周○○約我、原告及原告之友人，到上址友人住處一起喝酒，我想說距離112年3月的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沒有多想就去赴約，當晚我喝酒後，有跟其他人說我累了想要上樓休息，原告帶我到上址友人住處的3樓房間，告訴我可以睡在哪張床，因為我很累又喝酒，沒多久就睡著了，之後感覺有人從背後抱我、摸我，我才醒來，發現原告在親我、撫摸我的胸部，我有先用動作推開，之後我人較清醒時有反抗原告，也有發出聲音，原告壓著我，並將我的長褲及內褲脫掉，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我大聲呼喊，要原告走開、不要弄我，並出手推開他，原告暫時放棄離去，沒多久原告又回到房間，直接壓在我身上強吻我，用手扯下我的褲子及內褲，並把我雙腳拉開，用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但我一直抵抗，原告才停手並離開等語，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普通刑案卷（下稱橋院卷）第417至432頁】甚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此外，A女於112年8月8日前往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就醫，經診斷外陰疼痛紅腫，主訴於聚會時遭軍中學長指侵外陰疼痛；就醫時情緒緊張、生氣、無助等情，亦有該醫院113年4月9日安字第1130402號函檢附A女病歷及診斷證明書附橋院卷（第239至244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3)第查，原告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你是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3月17日你們下榻何飯店？）3月16日就下榻寄居蟹飯店，連續兩天都住在那邊。」「（問：你是否曾於3月17日晚間進入A女房間？理由為何？）有，當晚是我敲門、她開門讓我進去的；我是進去找她聊天，……，我進去沒多久，她就去關燈，躺在床上，我就去床上抱住她，我有對她上下其手，有親吻她的嘴巴、臉、摸胸，但被她拒絕，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叫我回去睡覺，……，我就馬上離開了。整個過程大概持續20分鐘左右。」「（問：A女指控你對其性侵未遂，請問有無此事？）那晚……我只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並沒有想侵犯她的意圖。」「（問：你是否曾於8月5日邀請周○○下士與A女飲宴？過程為何？）我是在8月3日以LINE邀請周○○到我朋友家喝酒，當時原本沒有要邀請A女，是周○○主動跟我說要邀請A女一起來。」「（問：當天飲宴狀況如何？）8月5日當天因為我休假，所以我整天都待在我朋友家，周士他們是晚上11點50分左右到。那天晚上我們就在1樓吧檯聊天。大約喝到凌晨3、4點就一起上樓休息了。」「（問：當天房間格局為何？）當天我睡在1樓沙發。但是周士跟A女他們是在3樓休息，有3張床並有隔間以及窗簾阻擋，……。」「（問：你當天晚上是否曾經進入A女所在的房間？過程為何？）A女當時上樓時，我有問她要睡哪張床，後來她睡在我平常去朋友家睡的那張床上。帶她上去之後我又下樓整理環境，最後才跟周○○一起上樓休息。周○○在我們隔壁床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期間有撫摸胸部、臀部的行為，但被A女拒絕後，我就回到1樓休息了。」「周士跟A女隔天早上大約9點半左右就離開了。」「（問：A女與周士離開後，你是否曾經聯繫他們？如有內容為何？）我有聯繫周○○，大概聊一下天。」等語；嗣於同年月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問：今年3月16日、17日是否住宿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對。」「（問：3月17日晚上有無去找A女？如何知悉其房號？）印象中我在旅館走廊上有遇到她，所以知道房號（住同樓層）。我晚上與一群招募員一起吃完晚餐後（我沒喝酒），回到旅館後便去她房間敲門，她便開門讓我進去。」「（問：進去A女房間後發生何事？）我進去找她聊天，……，聊了一下她就突然去關燈，躺在床上，我覺得她在暗示我可以進一步，就去床上抱住她，有親吻她的嘴巴、臉（這部分她沒拒絕感覺半推半就），我接著摸胸，但被她拒絕（拒絕後就沒有摸了，……），過程大約10分鐘，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覺叫我離開，我便說我想留在床上抱著你睡，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又再叫我回去睡覺（語氣是溫柔的），……，我就馬上離開了。」「（問：進房間至離開，整個過程大約多久？）20分鐘左右。」「（問：你撫摸A女胸部、親吻她的嘴巴、臉是否違反A女意願？）摸胸部是違反，但親吻臉、嘴感覺是沒有。」「【問：112年8月4日（週五）有無與A女、周○○至你友人住處聚會？】有。住處地址是○○市○○○路00號，他是我民間朋友，……，我都稱呼他Ken。」「（問：左支部你的案件調查報告記載聚會是8月5日，……，正確日期是否為8月4日？）是8月4日，另補充我當天沒休假，是下班後先去健身房後再去我朋友家會合，並等A女、周○○來後才一起喝酒。」「（問：當時聚會約幾點結束？）我們一同喝酒到8月5日凌晨3、4點結束。」「（問：何人攙扶A女上樓休息？）沒，她自己走上樓，我有幫她帶路，並引導A女至3樓房間休息，……，帶她上去之後我便問她要睡哪張床，我都睡靠近門口這間的床要不要睡這，她就說好，之後我又下樓整理環境，約10分鐘後我與Ken及周○○上樓睡，……，我帶周員上3樓那間單人床睡覺後，便至A女房間躺在她旁邊。」「（問：進入A女房間後發生何事？過程為何？）我那時是清醒的沒喝醉，當時周○○在我們隔壁床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一開始我先從後環抱她（A女側睡），期間有要親吻她遭她轉頭迴避，撫摸胸部亦遭推開而沒摸到，之後我便摸她臀部，她對於摸臀部沒抵抗就讓我摸，過程約5分鐘，……，期間我還想繼續親她但都被迴避掉，之後她有坐起來並讓我感覺她很生氣，我便知道沒辦法繼續，就回到1樓休息了。」「（問：你有無以手指觸摸A女性器？）沒有。」「（問：你撫摸A女胸部、臀部、親吻係違反A女意願，就此有無意見？）臀部她是願意讓我摸的，親吻與摸胸部都被她迴避掉了而沒碰觸到。」「（問：周員、A女何時離開該住所？）早上9時30分時，我躺在1樓睡覺，但知道他們離開，並幫忙開鐵門。」等語；其後於同年月11日被告召開懲罰評議會時到場陳述：「……本人自今年2月份起因工作集訓結識A女，因心儀對方常以通訊軟體聯繫，今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招募業務，一同到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16、17日下榻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在17日當天我們晚上結束擺攤形成後一行人有一起用餐，其中部分人有去KTV續攤，我跟A女則回到飯店休息，……，回到飯店後我基於聊天的目的去敲A女房門，她也有應門請我進去，一開始我們有先聊天，後來她主動去關燈後，我便從背後擁抱、親吻她，後來撫摸她胸部的時候被她拒絕，但她也沒有表示叫我離開，我就有繼續留在床上抱她，直到她請我回房間休息，……，我就離開了。8月的事件則是我在8月3日邀約周○○下士到我民間友人家喝酒聚會，周士說要邀請A女到場，後來也順利約到A女，A女與周士實際到場時間大概是8月4日晚間23時50分，我們就喝酒聊天，直到隔天凌晨3點多，A女表示想上樓休息，我便帶她上去，因為3樓有3張可以休息的床，我就跟她說第1張是我平常在友人家休息的床鋪，她就說要睡那張。後來我先下樓整理環境，再跟周士一起上樓休息（周士睡在隔壁床，中間有輕隔板阻擋），後來我就進入A女房間，從後面環抱她，也有撫摸她臀部，當下她都沒有拒絕，直到後來我想親吻還有撫摸她胸部她才坐起拒絕我，整個過程大概5分鐘而已。」「（施○○委員問：那這兩次怎麼還會在深夜時段進入異性休息的地方？動機為何？）第1次是因為我從事招募行程站了一整天，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第2次則是因為我認為A女都已經赴約，又躺在我平常休息的床上，可能是有想要跟我有進一步發展的意思。」「（盧○○委員問：那這兩次違情當事人是否曾向你表示不要、拒絕的意思？）第1次的時候我摸當事人的胸部，她有將我的手推開；第2次的時候則是我從背後親吻她並嘗試摸她胸部的時候，她有坐起來表示拒絕，我就離開現場了。」「（盧○○委員問：當事人在拒絕的時候，情緒表現如何？）感覺有點生氣、不悅。」「（盧○○委員問：兩次違情過程中是否曾經觸摸當事人生殖器等隱私部位？）沒有。」等語，此有原告112年8月8日案件報告書（訴願卷1可閱第43至46頁）、同年月月9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本院卷1第77至83頁）及被告112年8月11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附卷可證。嗣原告於113年3月27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供稱：我於112年3月17日21時許，有到A女旅館房間找其聊天，A女開門讓我進去，我們聊了一下，A女就關燈並躺到床上去，我上床抱住A女，親吻A女並撫摸她胸部、屁股，但遭A女拒絕，A女跟我說她想睡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A女繼續拒絕我留在房間內，我才離去；之後於112年8月4日，周○○約我跟A女在○○市○○○路00號友人住處喝酒，翌日（112年8月5日）凌晨A女喝醉後是我帶她到3樓去休息，並告知A女可以睡哪張床，周○○在隔壁床休息，我當時是清醒的沒有醉，有上A女的床，我先從背後抱住A女，並親吻A女、撫摸A女胸部及臀部，但A女有拒絕，我就離開了等語，並自承其於113年3月17日撫摸A女胸部及同年8月5日親吻A女並撫摸其胸部，均未得到A女同意，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3月27日準備程序筆錄（橋院卷第58至63、71頁）即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4)又查，訴外人周○○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你是否曾於112年8月4日晚間共同到洪○○中士有人家共同飲宴？）是。」「（問：邀約過程為何？）洪士一開始先邀約我去他家喝酒，我也不疑有他。後來想說大家都認識，我就邀請A女一起去，A女答應後我就請她到我家載我一同前往。後來才知道喝酒的地點是洪士友人家（民人），地點在中華四路與三多路口附近。」「（問：時間為何時？）原本約的時間是晚上10點左右，但因為各自有事情，實際到達的時候大概12點左右。」「（問：飲宴過程為何？）過程就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大家的情緒都很正常。後來A女有點累先到旁邊沙發休息，請我幫忙擋酒，一路到大概3點多左右，A女就先上樓休息（地點為3樓，格局是3間輕隔間中分別有3張床，並有簾子遮蔽）。上樓後我確定女方已經在休息了，我也有關心女方狀況，後来就到另一間房間休息。」「（問：請問你在休息過程中有無聽聞異狀？）……我半夢半醒間有聽到隔壁傳來女生說不要（正常人交談音量），但我心想應該不太可能就還是繼續睡覺。」「隔天醒來大概8點多有過去叫醒A女，後來A女也醒了之後，我們就下樓穿鞋準備去開車，走去牽車的路上，A女有跟我說昨天晚上洪○○上她的床，抱她並脫她褲子，甚至還有指侵。」「（問：女方當時情緒如何？）有點無奈跟生氣吧。當時A女也有提及到3月敦睦支隊的擺攤過程也有被洪士強吻。」「（問：請問有無補充事項？）後來洪士8月5日早上我到家後有主動連繫我，我也有試探說前一天晚上有聽到反抗聲，是不是有對A女怎樣，但洪士沒有承認只有笑笑帶過說剩下的訊息講，後來IG即焚模式傳訊息給我，……說有到A女床上指侵她，甚至還說女生的私密處很臭，為了套出更多内容，我就有附和洪士，他有表示說A女都願意赴約了，一定也是有性方面的意願。」等語，此有周○○112年8月8日案件報告書附本院卷1（第129至131頁）可參。嗣周○○於113年10月23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2年7月間，因負責國軍人才招募之業務而認識A女，原告則是與我屬同一單位的學長，我們3人都有在招募員的群組內，後因聊天而逐漸熟識。我於112年8月間主動邀約A女喝酒聚會，原告表示高雄市苓雅區○○○○○其友人住處有設備，也有房間可供酒後休憩，環境理想，就選定在上址友人住處，我有邀約A女，並告知說原告也會赴約。上址原告友人住處1樓有吧檯，格局類似樓中樓，3樓則有很多隔間的房間，隔間材質類似木板，有布簾可以拉開連通。我於112年8月4日由A女開車載我一同前往上址原告友人住處，參與的人另有原告及1名原告之友人，我們4人喝酒到翌日零時許，都喝很多酒，A女有躺在沙發上休息，我與原告之友人到外面去抽煙，回屋後A女已經上3樓去休息，我們其他3人繼續在1樓喝酒，至約莫1時或2時許，我與原告至3樓，並看到A女躺在床上休息，就分別向A女關心情況，之後我就到A女隔壁的隔間睡覺，當時原告有到我的隔間找我，跟我說「這個她是我的」等語。之後我因為睡眠品質不是很好，睡眠斷斷續續的，有聽到A女的隔間傳來聲響，像是「不要」那類的拒絕聲音，但我因喝醉沒去特別注意，就繼續睡。我早上醒來後搭乘A女的車離開，A女在車上跟我說她遭原告擁抱、親吻，還有用手指插入她的陰道，原告當時有打電話來給我，我向原告表示我睡覺時有聽到聲音，並問他有做什麼事嗎？原告回說他有用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等語，我接著有用訊息與原告對話討論其與A女發生的事情，並讓A女翻拍對話內容等語，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橋院卷第386至415頁）甚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
 (5)綜上以觀，A女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均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主動至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房間，不顧A女表明拒絕之意，強行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並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及於同年8月5日，與A女及訴外人周○○在高雄市苓雅區○○○○○原告友人住處飲酒，趁A女不勝酒力，在上揭友人住處之房間內，無視A女已明確拒絕與其發生性行為，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再以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內之過程及情節，指證歷歷，內容具體明確，前後相符，並無瑕疵可指；參以A女於橋頭地院審理時，係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誠無必要冒刑法偽證罪之風險，虛編杜撰不實情節設詞誣陷原告。又審酌訴外人周○○上開所述，亦與A女陳稱應邀前往上揭原告友人住處飲酒後，原告至A女就寢休息之隔間，對A女為強制猥褻及性交等緣由及情節，情境脈絡前後連貫相符。至原告雖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審理時一再否認其於上揭時地分別有以手指或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性交行為，然其均自承在前述旅館及友人住處之房間，有擁抱A女，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A女及撫摸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於事實情境上，實與A女指述之內容並無顯然出入或難以並存之矛盾。是A女指述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前述旅館房間，有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為性交得逞，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然未果；及於112年8月5日在上揭原告友人住處之房間內，以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為性交等節，堪認信實。　　
 (6)復審諸原告於A女與訴外人周○○離去○○市○○○路00號友人住處後，於112年8月5日10時許以IG即焚模式傳送「她的很臭」、「哪有除毛」、「明明就有毛」、「她超乾」、「她自己主動的」、「然後我覺得她太乾」、「我要弄濕一點」、「她就反抗了」、「我插個幾下」、「覺得很乾」、「然後又很臭就軟掉了」、「我現在手指都還是臭鮑魚的味道」、「我在臺中弄她的時候也才見幾次面」等訊息予周○○，此有IG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附本院卷1（第133至137頁）可稽。足見原告有向周○○表述A女之下體特徵，及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感受，並表示先前已曾在臺中與A女有性行為等情。再參以A女於112年8月5日21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原告：「請問你沒有要對昨天晚上事情解釋嗎？」、「我昨天喝酒你說樓上有好幾張床可以睡，結果你在我睡著跑來睡我？」、「我不是都拒絕你了嘛，為什麼還要繼續？」、「我已經把你推開了，我也叫你不要用，為什麼你還要這樣？」、「這不是第1次了」、「我已經極力反抗了，你又變本加厲的傷害我」，原告則回以：「對不起，我的行為讓妳感到噁心，真的實在很對不起你，我會在（再）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希望妳可以在（再）給我給（改）過自心（新）的機會」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附憲兵指揮部高雄憲兵隊112年10月13日憲隊高雄字第0000000000號偵查卷宗（第55至59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卷宗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核原告於A女指摘其於112年8月5日違反A女意願強行發生性行為，且其已非首次對A女為之等節後，旋即道歉並承認錯誤，未有否認或對A女之責問有所探詢、澄清等舉，要與常人面對無端以性侵害為指控，應有積極辯駁、追究指控原因，以避免誤會冤錯等情相違，益證A女指述原告分別在前揭時地，以手指及手指、性器插入A女陰道等節屬實。 
 (7)又上開事實亦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分別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現役軍人犯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並經橋頭地院判處原告有期徒刑3年4月及3年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0月，此有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12月22日112年度軍偵字第304號起訴書（橋院卷第5至8頁）及橋頭地院114年1月22日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本院卷2第23至39頁）附卷可證，並經本院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而上開橋頭地院刑事判決亦載明：原告各次以強制性交之犯意，強行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臀部等強制猥褻行為，均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為，應為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等語。堪認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及於同年8月5日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間內，確有違反A女意願，對A女強制猥褻之行為無訛。是被告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違失行為2成立，實屬有據。 
 (8)原告雖提出其與A女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IG對話紀錄截圖，主張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傳送訊息，且主動邀約原告出遊，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接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云云：
  ①惟衡酌在典型之陌生人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由於被害人與加害人素不相識，被害人並無任何維繫關係及其他人情顧慮，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情緒狀況之情形，乃屬常情；而在已具有一定交往關係或社會關係之當事人間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則常係發生於加害人與被害人固有之交往互動場合，加害人利用被害人對其基於舊識之信任關係而取得對被害人為加害行為之機會，反而使被害人因維繫彼此關係或其他人情顧慮、維持團體生活之和諧氣氛，不易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情緒狀況，此亦符合經驗法則。
  ②經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其與原告都是招募員，為同事關係，約112年2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的，其於112年3月17日遭原告性侵後，因覺得此事很丟臉，且顧及原告為其學長，其想繼續在軍中工作，便未向他人透露，復因為其與原告在工作上都要在陸戰新訓中心駐點，業務上仍會接觸，未料原告於112年8月5日凌晨再度對其性侵，其無法接受，亦因此申報退伍等語（參見本院卷1第140、142至143頁○○○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其後於橋頭地院113年3月27日行審判程序時亦到庭證稱：原告為其同事，亦為其學長，其等均負責部隊的招募業務，工作上會有交集，國軍職場圈子很小，而且性侵害這種事情對女生的名譽很有傷害，因此其於112年3月17日案發後，想說就隱忍而不多說，並試著去調適自己，其會跟原告繼續聊天、互動，是經過調適，覺得自己可以慢慢釋懷，但原告完全沒有尊重A女，其後來申請退伍，還因此需負擔公費賠償，至今仍在嘗試調適等語（參見橋院卷第430至433頁113年10月23日審判程序筆錄）。足認A女係因從事志願役，無法任意轉換工作，加以職務需求，而處於須與原告保有互動之職場環境，非可任意斷絕與原告有任何接觸，嗣於112年8月5日案發後，最終選擇退伍。是原告以上述主張作為指摘被告認定事實錯誤的理由，顯然忽視前揭舊識間之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在場所、時機及被害人反應之特殊性，尚不足以否定被告所為事實認定之結果。
  ③復觀諸A女與原告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對話紀錄（本院卷1第239至405頁），多屬日常問候及生活經歷之閒聊，其中不乏與招募業務所衍生之工作事項或心情感想有關，縱A女於112年5月23日有主動邀約原告唱歌及於同年6月17日對原告單獨邀約表示同意等情（參見本院卷1第333、371頁），亦無從據以推翻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情事，自難以A女與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有聯繫互動，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3、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於法並無違誤：　　　　
 (1)按上揭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規定，考其立法理由，係因軍中生活事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而為第14款概括規定【軍懲法第15條立法理由二(十四)參照】。由此可知，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係因考量現役軍人應受懲罰違失行為態樣繁多，難以法律鉅細靡遺予以規範，故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以補充之。查國防部為防治、處理其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預防事件，維護當事人之權益，乃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及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訂定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1條參照），並於第4點明定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該處理規定，秉相互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矩行為，並注意該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為規範，倘國軍人員違犯第1項行為規範者，應由單位針對違犯人員情節核予適當懲罰（處），另情節重大者得調整當事人職務。是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乃國防部依據職權而訂定之行政規則，該當於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所謂「國防部頒定之法令」，且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之依據。
 (2)次按軍懲法第13條規定，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種類之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於懲處士官時，究應選擇何種類之懲罰，自應為合義務之裁量，亦即應輕重得宜，符合責罰相當之原則。於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10款事項之個案具體事實，作為懲處之依據。
 (3)經查，被告因原告有前述違失行為1及2，而有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所定「以肢體強制猥褻同袍，致他方人格、尊嚴受侵犯」之違規情事，遂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由少將指揮官指定上校工務副指揮官（主席）、上校政戰主任、中校廠管處長、中校主計主任、上尉法制官、中尉人事官、士官督導長等7名評議委員，其中女性委員3人，男性委員4人，且有1位專業人員法制官，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7人均出席，出席人數達3分之2以上；會中先由承辦單位報告案情，並經原告到場陳述意見及申辯，再由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主任吳○○少校報告，嗣懲罰評議會委員綜合上述情事討論，認為原告明知國軍性別分際相關規定，卻分別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違反A女意願，作出親吻A女、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為，事後亦未積極對A女表示歉意，面對調查亦避重就輕，顯未有所悔悟，原告所為除嚴重影響軍譽外，亦影響招募人員軍心，違反義務程度重大，應依法予以適懲；最後經記名表決結果，就原告違失行為1及2，贊成「大過2次」者均為6票，此有112年8月11日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編組名冊（本院卷1第120頁）、簽到表（本院卷1第97頁）、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及投票單（本院卷1第101至112頁）附卷可參。由上開懲罰評議會討論內容，足認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已依正當法律程序並綜合相關事證，認定原告該當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之懲罰事由，並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審酌上開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危險或損害、態度及與被害人之關係，決議就原告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令並無判斷違失之情形，堪認為適當之裁量，自屬適法之處置。原告主張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之處分，有裁量濫用之違法云云，委無可採。
(三)被告以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軍懲法：
  ①第13條第1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
　②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③第20條第2項：「記過3次，視為記大過1次；在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者，軍官、士官撤職，志願士兵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
 (2)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懲罰因程序上之瑕疵，經救濟程序撤銷原處分而應另予適法處分時，基於原處分之同一違失行為事實，再為相同內容之懲罰者，其再發布之懲罰處分，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
 (3)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職：……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4)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
 2、承前所述，原告因違失行為1及2，遭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自是符合軍懲法第20條第2項及第17條於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士官撤職及停止任用之要件。況且，依軍懲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懲罰機關被告就此撤職處分並無裁量權限。又查，被告曾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時，併同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予以核定，且自同日零時生效，惟遭國防部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01號判決意旨，以系爭大過4次處分尚未送達原告生效，被告併同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撤職處分，即與軍懲法第20條第2項所定「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要件不符為由，於112年12月15日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嗣被告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予以核定，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復遭國防部以該次懲罰評議會實際參與並作成決議之專業人員人數，未達軍懲法第30條第6項所定之組成人數，對於官兵之權益保障，有所失當為由，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01至213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核上開被告112年8月11日及113年1月11日所為之撤職處分，均係因程序上之瑕疵而遭撤銷，則被告再於113年6月19日召開撤職懲罰評議會，作成撤職之懲罰決定，乃係基於同一違失行為事實（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核與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要件相符，是本件撤職處分自應溯及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生效時，即112年8月11日發生效力。　　
 3、從而，被告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職，並參酌原告2次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認原告犯行惡劣，且犯後態度不佳，亦無悔意，迄未與被害人A女和解，核定其停止任用期間為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堪認適法。
六、綜上所述，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原告於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為由，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經核均無違誤，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分別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求為均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必要；另原告請求本院命被告或訴外人周○○提出周○○在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之聊天紀錄全部內容乙節（參見本院卷2第125至127頁），經本院審酌以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所傳送之訊息、照片或影片，在使用者關閉聊天室或退出該模式後，所有內容均會遭自動刪除而消失，並不會留下任何紀錄，是被告或周○○已無從提出上述聊天紀錄全部內容，故原告此部分之聲請，即無從准許，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90號
民國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                                
訴訟代理人  李兆隆  律師
被      告  海軍左營○○○○○

代  表  人  吳啓興              
訴訟代理人  孫仁彥              
            翁丹翎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合併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於民國112年3月16日至18日與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同年月17日住宿於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原告於當日23時許進入A女房間，有違反A女意願而觸摸其胸部之猥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1）；復於112年8月5日凌晨，原告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間，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其臉部及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為（下稱違失行為2），經被告查證屬實，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就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核定上述懲罰（下稱系爭大過4次處分）。又原告因於1年內累計達記大過3次，經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時，併同決議核予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決定書誤繕為第1120018777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自同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系爭大過4次處分及前揭被告112年8月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1、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5號令撤銷；3、其餘部分（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訴願駁回。
(二)被告旋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1月11日所為之2撤職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1、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部分撤銷，由被告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2、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撤銷。被告復於113年6月19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及同年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下稱系爭撤職懲罰處分)核定上開懲罰及撤職處分，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前揭被告113年7月1日及2日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等2處分，提起訴願，遭國防部以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駁回。
(三)原告就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駁回系爭大過4次處分部分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仍表不服，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傳送訊息，並主動邀約原告出遊，此有兩人間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接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2、被告曲解原告於調查時之陳述內容，並僅以原告之自白作為補強證據，進而作成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判斷，顯有瑕疵。
 3、被告一方面認定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業經原告於被告調查時所自承，復又認定原告犯後對調查避重就輕未具悔意，惟原告對於違失行為之否認，得否作為判斷犯後態度之唯一因素，已非無疑。況且，原告既已自承有違失行為，何來避重就輕可言？兩者互為矛盾之判斷。是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之處分，明顯構成裁量濫用。 
(二)聲明︰
 1、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2、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及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於知悉原告有違失行為1及2時，即派員實施行政調查，且被告上級機關即海軍○○○○○（下稱○○○）亦已針對本件實施法紀調查。被告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2均構成強制猥褻，並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除審酌被害人A女之陳述外，並以原告及訴外人周○○下士之陳述與IG即焚訊息內容作為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業已完備相關調查程序，並無違誤。
 2、觀諸原告所提112年3月17日後與A女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時間間隔或有長短，甚有長達1至2週未有對話紀錄，則依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顯非交往或曖昧中男女相處模式。退萬步言，縱被害人A女與原告有打情罵俏之對話紀錄，亦非據以作為原告因此得以觸摸異性身體甚或強制猥褻之理由。足證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處分，已同時調查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並列入考量。
 3、被告雖認定原告之違失行為1及2涉有強制性交之情事，惟原告自始均否認有對被害人A女為之，而A女亦未提起性騷擾申訴，是保修部法紀調查結案報告及被告懲罰評議會認為不宜率然認定原告實施性侵害，故不宜援引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軍懲法）第15條第13款規定作為懲罰依據，而援引同法第15條第14款暨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下稱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之規定作為懲罰依據，自屬適法合宜。
 4、被告於112年8月11日及113年6月19日所召開之懲罰評議會，其組成、決議程序及內容均符合軍懲法第8條第1項、第30條第4項至第6項、第31條規定，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例原則。
 5、原告於被告調查時雖坦承有對A女為親吻、撫摸胸部等行為，惟就違反被害人意願部分均未詳加說明，且就與訴外人周○○之對話紀錄亦僅以朋友間聊天帶過，說詞顯屬避重就輕而不具悔意，被告以之作為原告行為後態度之審查，要無疑義。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有無違失行為1及2？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是否適法？
(二)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所為之系爭撤職懲罰及撤職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原告個人資料（本院卷1第121至122頁）、○○○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003號法紀調查結案報告（本院卷1第55至62頁）、被告112年8月11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本院卷1第65至67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訴願卷1可閱第36至38頁）、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5號令（訴願卷1可閱第40至42頁）、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被告113年1月11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153至159頁），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本院卷1第69至71頁）、被告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85號令（本院卷1第73至75頁）、國防部113年5月17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01至213頁）、被告113年6月19日撤職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2第91至105頁）、被告113年7月1日○○○○字第1130015912號令（本院卷2第65至67頁）、被告113年7月2日○○○○字第1130016057號令（本院卷2第71頁）、國防部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31至237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於法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款第5目：「軍官士官之官等、官階如左：……四、士官：……（五）中士。」
 (2)軍懲法：
  ①第2條：「本法所稱現役軍人，指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服現役之軍官、士官及士兵。」
  ②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③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④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⑥第20條第1項：「記過，分記過與記大過。」
  ⑦第30條第4項、第5項、第6項：「（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席。」
  ⑧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關（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機關（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人數不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3)軍懲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副主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4)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
  ①第2點第1項：「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相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
  ②第4點第1項第7款：「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本規定，秉相互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矩行為。並注意下列行為規範：……（七）任何時機不得藉機蓄意碰觸同袍身體及不得命令要求他方觸碰己方身體，或以肢體強制猥褻、表演不雅動作，致他方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工作或權益受侵犯或干擾等。」
 2、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確實有違失行為1及2：
 (1)經查，原告原係被告所屬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中士，因負責人才招募業務而結識A女，A女於112年8月間向其單位反映，原告於112年3月17日23時許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行為，另於112年8月5日凌晨在○○市○○區○○○路00號原告友人住家3樓房間內，亦有違反其意願對其強制猥褻、性交等情，被告上級機關○○○遂就此實施法紀調查，此有○○○112年8月10日112年○○○○字第003號法紀調查結案報告附本院卷1（第55至62頁）可稽。
 (2)次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指述：「（問：你認識洪○○多久？關係如何？）我與他都是招募員，約2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的。就同事關係。」「（問：你是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當時住宿於何處？）當時還有海軍4個軍團等其他單位人員，我們全都住宿於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3月16日、17日均住於該處（17、18日有設攤招募行程）。」「【問：112年3月17日（週五）晚上發生何事？】晚上戰系廠、左支部、陸戰隊、補庫等招募員有一起吃晚餐，我與洪員也有去，那時我出房間要搭電梯下樓時，一開門就看到洪員在走廊要下樓會合（所以他有看到我房間位置），餐後我約晚上10點多回到旅館房間（我與洪員沒一起回來，還有其他人有去唱歌比較晚回）。」「（問：之後發生何事？）我……回去後刷牙洗臉約23時許便躺在床上睡覺，睡著後我感覺有人在外狂敲門，我便去開門，看到外面是洪員，洪員看我開門並進入房間坐在床上，這期間燈都是暗的，我有質問幹嘛進來，我要睡覺趕快出去，便躺在床上，沒多久他從後抱住我，並強吻我、舔我脖子與胸部，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並觸摸胸部及脫我褲子及内褲至腿部，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這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用我、出去，且扭身抵抗，之後他還脫下他的褲子露出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穿上褲子離開房間，過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過程大約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112年8月4日，有無至洪○○友人之住處聚會？）有。」「（問：為何會去？）我在陸戰新訓中心認識的學弟周○○（他沒有去3月間臺中招募行程）邀我去的，當時他跟我說晚上要不要去喝酒，我想說除了洪員外還有其他人便答應。」「（問：當時如何前往？）當時我開我的車，至左營附近搭載周○○後，前往高雄市○○○○○之洪○○友人住處。」「（問：抵達後作何事？聚會中有誰？）我們抵達時約23時許，當時現場還有洪○○及其友人，……，我們4人便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問：喝酒聊天結束後妳作何事？）喝酒期間有聊到等下我與周員結束後要叫車離開，洪員朋友便說樓上有客房，叫我上去睡就好，他們可以睡1、2樓。我後來累了就說要上去休息（我是第1個離開吧檯的），洪員朋友便口頭跟我說上3樓房間休息，……3樓只有1個房間，房間內有2個隔間，並有塑膠拉門（還有1層窗簾）作為出入口，我睡靠近門的那一間，該間內有1個雙人床，……。」「（問：睡覺時發生何事？）我睡著後……有發現有人坐在房間內的椅子，我便醒來，看見是周員，他便告訴我洪員與其朋友有上來，所以他上來看看有無狀況，我便說好繼續睡。」「（問：之後發生何事？）我繼續睡覺後……，我感覺有人從我後面環抱便醒來，並翻身看到洪員（房間内有窗戶外面有燈光還是可看見），我看到他當下他便強吻我、舔我脖子與胸部，硬把我衣服及内衣扯掉，但我拉著他沒得逞，我要起身劇烈抵抗，他便坐在我身上壓著我，還壓住我雙手，期間有觸摸胸部及脫我長褲及内褲並完全脫掉，並用他手指進入我性器，他用很大力，我很痛，這過程我都大聲呼喊並越來越大聲說走開、不要弄我，且扭身、推他作抵抗，之後他脫下他的褲子並拿出保險套，並以身體壓制我戴上保險套後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用不進去，加上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其便放棄離開，我當時作穿好褲子（棉褲）在床上想說要聯繫周員並離開，但沒多久洪員又拉開塑膠拉門，並把我推在床上，大力的雙手壓制我雙手並坐在我身上，並用單手扯下我褲子内褲，並把我雙腳拉開，以性器與我性器接合，但因我一直扭動，再上我手有掙脫他的壓制並起身立刻穿上褲子，並站在角落大聲說不要再弄我、叫他離開，後來他便離開了，整個過程中他都沒講任何話，但我確認是洪員，因窗外光線還是足以讓我辨識他的臉。過程兩次超過半小時，期間他有因我抗拒而停手，但又會突然繼續侵犯，就這樣反反覆覆數次。」「（問：問：你當時情緒如何？）我很害怕，沒想到臺中那次後還想繼續侵犯我，並感到很委屈覺得繼續容忍就會被他繼續侵犯。」等語，此有A女112年8月9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附本院卷1（第139至148頁）為憑。嗣A女於113年10月23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那晚主動來敲我的房門，當時我已經上床就寢，聽到敲門聲又起來開門，我跟原告坐在床鋪上稍微聊了幾句，就跟他說我要睡覺了，請原告離開，當時時間已晚，加上我人很累，不知道原告何時離開；我躺在床上時感覺到有人從背後抱住我，親我並摸我胸部，原本我迷迷糊糊的，先用手勢推開原告，後來比較清醒後我有起身劇烈反抗，並告訴原告不要弄我，被告不顧我的意思，繼續撫摸我胸部，將我褲子及內褲脫掉，並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接著原告脫下褲子露出性器要插入我的陰道，我一直抵抗且越來越大聲，原告用不進去後就停手，將褲子穿上離開房間。後來於112年8月4日時，周○○約我、原告及原告之友人，到上址友人住處一起喝酒，我想說距離112年3月的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沒有多想就去赴約，當晚我喝酒後，有跟其他人說我累了想要上樓休息，原告帶我到上址友人住處的3樓房間，告訴我可以睡在哪張床，因為我很累又喝酒，沒多久就睡著了，之後感覺有人從背後抱我、摸我，我才醒來，發現原告在親我、撫摸我的胸部，我有先用動作推開，之後我人較清醒時有反抗原告，也有發出聲音，原告壓著我，並將我的長褲及內褲脫掉，用手指插入我的陰道，我大聲呼喊，要原告走開、不要弄我，並出手推開他，原告暫時放棄離去，沒多久原告又回到房間，直接壓在我身上強吻我，用手扯下我的褲子及內褲，並把我雙腳拉開，用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但我一直抵抗，原告才停手並離開等語，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普通刑案卷（下稱橋院卷）第417至432頁】甚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此外，A女於112年8月8日前往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就醫，經診斷外陰疼痛紅腫，主訴於聚會時遭軍中學長指侵外陰疼痛；就醫時情緒緊張、生氣、無助等情，亦有該醫院113年4月9日安字第1130402號函檢附A女病歷及診斷證明書附橋院卷（第239至244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3)第查，原告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你是否曾於112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赴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是，……。」「（問：3月17日你們下榻何飯店？）3月16日就下榻寄居蟹飯店，連續兩天都住在那邊。」「（問：你是否曾於3月17日晚間進入A女房間？理由為何？）有，當晚是我敲門、她開門讓我進去的；我是進去找她聊天，……，我進去沒多久，她就去關燈，躺在床上，我就去床上抱住她，我有對她上下其手，有親吻她的嘴巴、臉、摸胸，但被她拒絕，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叫我回去睡覺，……，我就馬上離開了。整個過程大概持續20分鐘左右。」「（問：A女指控你對其性侵未遂，請問有無此事？）那晚……我只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並沒有想侵犯她的意圖。」「（問：你是否曾於8月5日邀請周○○下士與A女飲宴？過程為何？）我是在8月3日以LINE邀請周○○到我朋友家喝酒，當時原本沒有要邀請A女，是周○○主動跟我說要邀請A女一起來。」「（問：當天飲宴狀況如何？）8月5日當天因為我休假，所以我整天都待在我朋友家，周士他們是晚上11點50分左右到。那天晚上我們就在1樓吧檯聊天。大約喝到凌晨3、4點就一起上樓休息了。」「（問：當天房間格局為何？）當天我睡在1樓沙發。但是周士跟A女他們是在3樓休息，有3張床並有隔間以及窗簾阻擋，……。」「（問：你當天晚上是否曾經進入A女所在的房間？過程為何？）A女當時上樓時，我有問她要睡哪張床，後來她睡在我平常去朋友家睡的那張床上。帶她上去之後我又下樓整理環境，最後才跟周○○一起上樓休息。周○○在我們隔壁床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期間有撫摸胸部、臀部的行為，但被A女拒絕後，我就回到1樓休息了。」「周士跟A女隔天早上大約9點半左右就離開了。」「（問：A女與周士離開後，你是否曾經聯繫他們？如有內容為何？）我有聯繫周○○，大概聊一下天。」等語；嗣於同年月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問：今年3月16日、17日是否住宿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對。」「（問：3月17日晚上有無去找A女？如何知悉其房號？）印象中我在旅館走廊上有遇到她，所以知道房號（住同樓層）。我晚上與一群招募員一起吃完晚餐後（我沒喝酒），回到旅館後便去她房間敲門，她便開門讓我進去。」「（問：進去A女房間後發生何事？）我進去找她聊天，……，聊了一下她就突然去關燈，躺在床上，我覺得她在暗示我可以進一步，就去床上抱住她，有親吻她的嘴巴、臉（這部分她沒拒絕感覺半推半就），我接著摸胸，但被她拒絕（拒絕後就沒有摸了，……），過程大約10分鐘，但後來說她累了，她想睡覺叫我離開，我便說我想留在床上抱著你睡，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她又再叫我回去睡覺（語氣是溫柔的），……，我就馬上離開了。」「（問：進房間至離開，整個過程大約多久？）20分鐘左右。」「（問：你撫摸A女胸部、親吻她的嘴巴、臉是否違反A女意願？）摸胸部是違反，但親吻臉、嘴感覺是沒有。」「【問：112年8月4日（週五）有無與A女、周○○至你友人住處聚會？】有。住處地址是○○市○○○路00號，他是我民間朋友，……，我都稱呼他Ken。」「（問：左支部你的案件調查報告記載聚會是8月5日，……，正確日期是否為8月4日？）是8月4日，另補充我當天沒休假，是下班後先去健身房後再去我朋友家會合，並等A女、周○○來後才一起喝酒。」「（問：當時聚會約幾點結束？）我們一同喝酒到8月5日凌晨3、4點結束。」「（問：何人攙扶A女上樓休息？）沒，她自己走上樓，我有幫她帶路，並引導A女至3樓房間休息，……，帶她上去之後我便問她要睡哪張床，我都睡靠近門口這間的床要不要睡這，她就說好，之後我又下樓整理環境，約10分鐘後我與Ken及周○○上樓睡，……，我帶周員上3樓那間單人床睡覺後，便至A女房間躺在她旁邊。」「（問：進入A女房間後發生何事？過程為何？）我那時是清醒的沒喝醉，當時周○○在我們隔壁床休息，我有上床與A女一起躺著，一開始我先從後環抱她（A女側睡），期間有要親吻她遭她轉頭迴避，撫摸胸部亦遭推開而沒摸到，之後我便摸她臀部，她對於摸臀部沒抵抗就讓我摸，過程約5分鐘，……，期間我還想繼續親她但都被迴避掉，之後她有坐起來並讓我感覺她很生氣，我便知道沒辦法繼續，就回到1樓休息了。」「（問：你有無以手指觸摸A女性器？）沒有。」「（問：你撫摸A女胸部、臀部、親吻係違反A女意願，就此有無意見？）臀部她是願意讓我摸的，親吻與摸胸部都被她迴避掉了而沒碰觸到。」「（問：周員、A女何時離開該住所？）早上9時30分時，我躺在1樓睡覺，但知道他們離開，並幫忙開鐵門。」等語；其後於同年月11日被告召開懲罰評議會時到場陳述：「……本人自今年2月份起因工作集訓結識A女，因心儀對方常以通訊軟體聯繫，今年3月16日至18日配合招募業務，一同到臺中港參與112年敦睦遠航國內環島人才招募設攤任務，並於16、17日下榻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在17日當天我們晚上結束擺攤形成後一行人有一起用餐，其中部分人有去KTV續攤，我跟A女則回到飯店休息，……，回到飯店後我基於聊天的目的去敲A女房門，她也有應門請我進去，一開始我們有先聊天，後來她主動去關燈後，我便從背後擁抱、親吻她，後來撫摸她胸部的時候被她拒絕，但她也沒有表示叫我離開，我就有繼續留在床上抱她，直到她請我回房間休息，……，我就離開了。8月的事件則是我在8月3日邀約周○○下士到我民間友人家喝酒聚會，周士說要邀請A女到場，後來也順利約到A女，A女與周士實際到場時間大概是8月4日晚間23時50分，我們就喝酒聊天，直到隔天凌晨3點多，A女表示想上樓休息，我便帶她上去，因為3樓有3張可以休息的床，我就跟她說第1張是我平常在友人家休息的床鋪，她就說要睡那張。後來我先下樓整理環境，再跟周士一起上樓休息（周士睡在隔壁床，中間有輕隔板阻擋），後來我就進入A女房間，從後面環抱她，也有撫摸她臀部，當下她都沒有拒絕，直到後來我想親吻還有撫摸她胸部她才坐起拒絕我，整個過程大概5分鐘而已。」「（施○○委員問：那這兩次怎麼還會在深夜時段進入異性休息的地方？動機為何？）第1次是因為我從事招募行程站了一整天，想找人聊天尋求慰藉；第2次則是因為我認為A女都已經赴約，又躺在我平常休息的床上，可能是有想要跟我有進一步發展的意思。」「（盧○○委員問：那這兩次違情當事人是否曾向你表示不要、拒絕的意思？）第1次的時候我摸當事人的胸部，她有將我的手推開；第2次的時候則是我從背後親吻她並嘗試摸她胸部的時候，她有坐起來表示拒絕，我就離開現場了。」「（盧○○委員問：當事人在拒絕的時候，情緒表現如何？）感覺有點生氣、不悅。」「（盧○○委員問：兩次違情過程中是否曾經觸摸當事人生殖器等隱私部位？）沒有。」等語，此有原告112年8月8日案件報告書（訴願卷1可閱第43至46頁）、同年月月9日○○○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本院卷1第77至83頁）及被告112年8月11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附卷可證。嗣原告於113年3月27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供稱：我於112年3月17日21時許，有到A女旅館房間找其聊天，A女開門讓我進去，我們聊了一下，A女就關燈並躺到床上去，我上床抱住A女，親吻A女並撫摸她胸部、屁股，但遭A女拒絕，A女跟我說她想睡覺，我還是留在床上抱著她，A女繼續拒絕我留在房間內，我才離去；之後於112年8月4日，周○○約我跟A女在○○市○○○路00號友人住處喝酒，翌日（112年8月5日）凌晨A女喝醉後是我帶她到3樓去休息，並告知A女可以睡哪張床，周○○在隔壁床休息，我當時是清醒的沒有醉，有上A女的床，我先從背後抱住A女，並親吻A女、撫摸A女胸部及臀部，但A女有拒絕，我就離開了等語，並自承其於113年3月17日撫摸A女胸部及同年8月5日親吻A女並撫摸其胸部，均未得到A女同意，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3月27日準備程序筆錄（橋院卷第58至63、71頁）即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　
 (4)又查，訴外人周○○於112年8月8日接受訪談時陳稱：「（問：你是否曾於112年8月4日晚間共同到洪○○中士有人家共同飲宴？）是。」「（問：邀約過程為何？）洪士一開始先邀約我去他家喝酒，我也不疑有他。後來想說大家都認識，我就邀請A女一起去，A女答應後我就請她到我家載我一同前往。後來才知道喝酒的地點是洪士友人家（民人），地點在中華四路與三多路口附近。」「（問：時間為何時？）原本約的時間是晚上10點左右，但因為各自有事情，實際到達的時候大概12點左右。」「（問：飲宴過程為何？）過程就在1樓吧檯喝酒聊天，大家的情緒都很正常。後來A女有點累先到旁邊沙發休息，請我幫忙擋酒，一路到大概3點多左右，A女就先上樓休息（地點為3樓，格局是3間輕隔間中分別有3張床，並有簾子遮蔽）。上樓後我確定女方已經在休息了，我也有關心女方狀況，後来就到另一間房間休息。」「（問：請問你在休息過程中有無聽聞異狀？）……我半夢半醒間有聽到隔壁傳來女生說不要（正常人交談音量），但我心想應該不太可能就還是繼續睡覺。」「隔天醒來大概8點多有過去叫醒A女，後來A女也醒了之後，我們就下樓穿鞋準備去開車，走去牽車的路上，A女有跟我說昨天晚上洪○○上她的床，抱她並脫她褲子，甚至還有指侵。」「（問：女方當時情緒如何？）有點無奈跟生氣吧。當時A女也有提及到3月敦睦支隊的擺攤過程也有被洪士強吻。」「（問：請問有無補充事項？）後來洪士8月5日早上我到家後有主動連繫我，我也有試探說前一天晚上有聽到反抗聲，是不是有對A女怎樣，但洪士沒有承認只有笑笑帶過說剩下的訊息講，後來IG即焚模式傳訊息給我，……說有到A女床上指侵她，甚至還說女生的私密處很臭，為了套出更多内容，我就有附和洪士，他有表示說A女都願意赴約了，一定也是有性方面的意願。」等語，此有周○○112年8月8日案件報告書附本院卷1（第129至131頁）可參。嗣周○○於113年10月23日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稱：我於112年7月間，因負責國軍人才招募之業務而認識A女，原告則是與我屬同一單位的學長，我們3人都有在招募員的群組內，後因聊天而逐漸熟識。我於112年8月間主動邀約A女喝酒聚會，原告表示高雄市苓雅區○○○○○其友人住處有設備，也有房間可供酒後休憩，環境理想，就選定在上址友人住處，我有邀約A女，並告知說原告也會赴約。上址原告友人住處1樓有吧檯，格局類似樓中樓，3樓則有很多隔間的房間，隔間材質類似木板，有布簾可以拉開連通。我於112年8月4日由A女開車載我一同前往上址原告友人住處，參與的人另有原告及1名原告之友人，我們4人喝酒到翌日零時許，都喝很多酒，A女有躺在沙發上休息，我與原告之友人到外面去抽煙，回屋後A女已經上3樓去休息，我們其他3人繼續在1樓喝酒，至約莫1時或2時許，我與原告至3樓，並看到A女躺在床上休息，就分別向A女關心情況，之後我就到A女隔壁的隔間睡覺，當時原告有到我的隔間找我，跟我說「這個她是我的」等語。之後我因為睡眠品質不是很好，睡眠斷斷續續的，有聽到A女的隔間傳來聲響，像是「不要」那類的拒絕聲音，但我因喝醉沒去特別注意，就繼續睡。我早上醒來後搭乘A女的車離開，A女在車上跟我說她遭原告擁抱、親吻，還有用手指插入她的陰道，原告當時有打電話來給我，我向原告表示我睡覺時有聽到聲音，並問他有做什麼事嗎？原告回說他有用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等語，我接著有用訊息與原告對話討論其與A女發生的事情，並讓A女翻拍對話內容等語，此觀諸橋頭地院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橋院卷第386至415頁）甚明，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
 (5)綜上以觀，A女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113年度軍侵字第1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均就原告於112年3月17日，主動至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房間，不顧A女表明拒絕之意，強行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並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及於同年8月5日，與A女及訴外人周○○在高雄市苓雅區○○○○○原告友人住處飲酒，趁A女不勝酒力，在上揭友人住處之房間內，無視A女已明確拒絕與其發生性行為，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再以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內之過程及情節，指證歷歷，內容具體明確，前後相符，並無瑕疵可指；參以A女於橋頭地院審理時，係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誠無必要冒刑法偽證罪之風險，虛編杜撰不實情節設詞誣陷原告。又審酌訴外人周○○上開所述，亦與A女陳稱應邀前往上揭原告友人住處飲酒後，原告至A女就寢休息之隔間，對A女為強制猥褻及性交等緣由及情節，情境脈絡前後連貫相符。至原告雖於行政調查及橋頭地院審理時一再否認其於上揭時地分別有以手指或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性交行為，然其均自承在前述旅館及友人住處之房間，有擁抱A女，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A女及撫摸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於事實情境上，實與A女指述之內容並無顯然出入或難以並存之矛盾。是A女指述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前述旅館房間，有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為性交得逞，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然未果；及於112年8月5日在上揭原告友人住處之房間內，以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為性交等節，堪認信實。　　
 (6)復審諸原告於A女與訴外人周○○離去○○市○○○路00號友人住處後，於112年8月5日10時許以IG即焚模式傳送「她的很臭」、「哪有除毛」、「明明就有毛」、「她超乾」、「她自己主動的」、「然後我覺得她太乾」、「我要弄濕一點」、「她就反抗了」、「我插個幾下」、「覺得很乾」、「然後又很臭就軟掉了」、「我現在手指都還是臭鮑魚的味道」、「我在臺中弄她的時候也才見幾次面」等訊息予周○○，此有IG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附本院卷1（第133至137頁）可稽。足見原告有向周○○表述A女之下體特徵，及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感受，並表示先前已曾在臺中與A女有性行為等情。再參以A女於112年8月5日21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原告：「請問你沒有要對昨天晚上事情解釋嗎？」、「我昨天喝酒你說樓上有好幾張床可以睡，結果你在我睡著跑來睡我？」、「我不是都拒絕你了嘛，為什麼還要繼續？」、「我已經把你推開了，我也叫你不要用，為什麼你還要這樣？」、「這不是第1次了」、「我已經極力反抗了，你又變本加厲的傷害我」，原告則回以：「對不起，我的行為讓妳感到噁心，真的實在很對不起你，我會在（再）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希望妳可以在（再）給我給（改）過自心（新）的機會」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附憲兵指揮部高雄憲兵隊112年10月13日憲隊高雄字第0000000000號偵查卷宗（第55至59頁）可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卷宗之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核原告於A女指摘其於112年8月5日違反A女意願強行發生性行為，且其已非首次對A女為之等節後，旋即道歉並承認錯誤，未有否認或對A女之責問有所探詢、澄清等舉，要與常人面對無端以性侵害為指控，應有積極辯駁、追究指控原因，以避免誤會冤錯等情相違，益證A女指述原告分別在前揭時地，以手指及手指、性器插入A女陰道等節屬實。 
 (7)又上開事實亦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分別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現役軍人犯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並經橋頭地院判處原告有期徒刑3年4月及3年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0月，此有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12月22日112年度軍偵字第304號起訴書（橋院卷第5至8頁）及橋頭地院114年1月22日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本院卷2第23至39頁）附卷可證，並經本院調取橋院卷之電子卷證核閱屬實。而上開橋頭地院刑事判決亦載明：原告各次以強制性交之犯意，強行對A女親吻、撫摸胸部、臀部等強制猥褻行為，均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為，應為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等語。堪認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在臺中梧棲寄居蟹旅館A女房間內，及於同年8月5日在高雄市苓雅區○○○○○友人住家3樓房間內，確有違反A女意願，對A女強制猥褻之行為無訛。是被告認定原告違失行為1及違失行為2成立，實屬有據。 
 (8)原告雖提出其與A女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IG對話紀錄截圖，主張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正常與原告互動、傳送訊息，且主動邀約原告出遊，並無遭受性侵害後迴避接觸加害人之反應，被告未通盤審酌原告與被害人A女於112年3月17日後之相處狀況，即認定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顯然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云云：
  ①惟衡酌在典型之陌生人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由於被害人與加害人素不相識，被害人並無任何維繫關係及其他人情顧慮，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情緒狀況之情形，乃屬常情；而在已具有一定交往關係或社會關係之當事人間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則常係發生於加害人與被害人固有之交往互動場合，加害人利用被害人對其基於舊識之信任關係而取得對被害人為加害行為之機會，反而使被害人因維繫彼此關係或其他人情顧慮、維持團體生活之和諧氣氛，不易當場對加害人表示強烈拒絕或表現出立即明顯負面情緒狀況，此亦符合經驗法則。
  ②經查，A女於112年8月9日接受○○○詢問時陳述：其與原告都是招募員，為同事關係，約112年2月10日集訓跳娃娃舞時認識的，其於112年3月17日遭原告性侵後，因覺得此事很丟臉，且顧及原告為其學長，其想繼續在軍中工作，便未向他人透露，復因為其與原告在工作上都要在陸戰新訓中心駐點，業務上仍會接觸，未料原告於112年8月5日凌晨再度對其性侵，其無法接受，亦因此申報退伍等語（參見本院卷1第140、142至143頁○○○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紀錄）；其後於橋頭地院113年3月27日行審判程序時亦到庭證稱：原告為其同事，亦為其學長，其等均負責部隊的招募業務，工作上會有交集，國軍職場圈子很小，而且性侵害這種事情對女生的名譽很有傷害，因此其於112年3月17日案發後，想說就隱忍而不多說，並試著去調適自己，其會跟原告繼續聊天、互動，是經過調適，覺得自己可以慢慢釋懷，但原告完全沒有尊重A女，其後來申請退伍，還因此需負擔公費賠償，至今仍在嘗試調適等語（參見橋院卷第430至433頁113年10月23日審判程序筆錄）。足認A女係因從事志願役，無法任意轉換工作，加以職務需求，而處於須與原告保有互動之職場環境，非可任意斷絕與原告有任何接觸，嗣於112年8月5日案發後，最終選擇退伍。是原告以上述主張作為指摘被告認定事實錯誤的理由，顯然忽視前揭舊識間之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在場所、時機及被害人反應之特殊性，尚不足以否定被告所為事實認定之結果。
  ③復觀諸A女與原告間112年3月14日至同年7月29日之對話紀錄（本院卷1第239至405頁），多屬日常問候及生活經歷之閒聊，其中不乏與招募業務所衍生之工作事項或心情感想有關，縱A女於112年5月23日有主動邀約原告唱歌及於同年6月17日對原告單獨邀約表示同意等情（參見本院卷1第333、371頁），亦無從據以推翻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有違失行為1之情事，自難以A女與原告於112年3月17日後仍有聯繫互動，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3、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於法並無違誤：　　　　
 (1)按上揭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規定，考其立法理由，係因軍中生活事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而為第14款概括規定【軍懲法第15條立法理由二(十四)參照】。由此可知，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係因考量現役軍人應受懲罰違失行為態樣繁多，難以法律鉅細靡遺予以規範，故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以補充之。查國防部為防治、處理其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預防事件，維護當事人之權益，乃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及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訂定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1條參照），並於第4點明定國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公、工作、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該處理規定，秉相互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不得有逾矩行為，並注意該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為規範，倘國軍人員違犯第1項行為規範者，應由單位針對違犯人員情節核予適當懲罰（處），另情節重大者得調整當事人職務。是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乃國防部依據職權而訂定之行政規則，該當於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所謂「國防部頒定之法令」，且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之依據。
 (2)次按軍懲法第13條規定，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種類之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於懲處士官時，究應選擇何種類之懲罰，自應為合義務之裁量，亦即應輕重得宜，符合責罰相當之原則。於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10款事項之個案具體事實，作為懲處之依據。
 (3)經查，被告因原告有前述違失行為1及2，而有國軍性騷擾處理規定第4點第1項第7款所定「以肢體強制猥褻同袍，致他方人格、尊嚴受侵犯」之違規情事，遂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由少將指揮官指定上校工務副指揮官（主席）、上校政戰主任、中校廠管處長、中校主計主任、上尉法制官、中尉人事官、士官督導長等7名評議委員，其中女性委員3人，男性委員4人，且有1位專業人員法制官，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7人均出席，出席人數達3分之2以上；會中先由承辦單位報告案情，並經原告到場陳述意見及申辯，再由兩棲履車保修工廠主任吳○○少校報告，嗣懲罰評議會委員綜合上述情事討論，認為原告明知國軍性別分際相關規定，卻分別於112年3月17日及同年8月5日，違反A女意願，作出親吻A女、觸摸其胸部等猥褻行為，事後亦未積極對A女表示歉意，面對調查亦避重就輕，顯未有所悔悟，原告所為除嚴重影響軍譽外，亦影響招募人員軍心，違反義務程度重大，應依法予以適懲；最後經記名表決結果，就原告違失行為1及2，贊成「大過2次」者均為6票，此有112年8月11日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編組名冊（本院卷1第120頁）、簽到表（本院卷1第97頁）、會議紀錄（本院卷1第87至96頁）及投票單（本院卷1第101至112頁）附卷可參。由上開懲罰評議會討論內容，足認被告懲罰評議會委員已依正當法律程序並綜合相關事證，認定原告該當軍懲法第15條第14款之懲罰事由，並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審酌上開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危險或損害、態度及與被害人之關係，決議就原告違失行為1及2，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令並無判斷違失之情形，堪認為適當之裁量，自屬適法之處置。原告主張被告作成系爭大過4次之處分，有裁量濫用之違法云云，委無可採。
(三)被告以113年7月1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及同年月2日○○○○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亦無違誤：
 1、應適用之法令：
 (1)軍懲法：
  ①第13條第1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
　②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③第20條第2項：「記過3次，視為記大過1次；在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者，軍官、士官撤職，志願士兵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
 (2)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懲罰因程序上之瑕疵，經救濟程序撤銷原處分而應另予適法處分時，基於原處分之同一違失行為事實，再為相同內容之懲罰者，其再發布之懲罰處分，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
 (3)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職：……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4)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
 2、承前所述，原告因違失行為1及2，遭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自是符合軍懲法第20條第2項及第17條於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士官撤職及停止任用之要件。況且，依軍懲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懲罰機關被告就此撤職處分並無裁量權限。又查，被告曾於112年8月11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時，併同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予以核定，且自同日零時生效，惟遭國防部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01號判決意旨，以系爭大過4次處分尚未送達原告生效，被告併同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撤職處分，即與軍懲法第20條第2項所定「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之要件不符為由，於112年12月15日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訴願卷1可閱第168至177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嗣被告於113年1月11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仍決議核予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並以113年1月11日○○○○字第1130001169號令及第1130001185號令予以核定，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復遭國防部以該次懲罰評議會實際參與並作成決議之專業人員人數，未達軍懲法第30條第6項所定之組成人數，對於官兵之權益保障，有所失當為由，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決字第108號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01至213頁）予以撤銷，並命被告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核上開被告112年8月11日及113年1月11日所為之撤職處分，均係因程序上之瑕疵而遭撤銷，則被告再於113年6月19日召開撤職懲罰評議會，作成撤職之懲罰決定，乃係基於同一違失行為事實（即系爭大過4次處分），核與軍懲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要件相符，是本件撤職處分自應溯及被告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1號令及第1120018775號令生效時，即112年8月11日發生效力。　　
 3、從而，被告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職，並參酌原告2次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認原告犯行惡劣，且犯後態度不佳，亦無悔意，迄未與被害人A女和解，核定其停止任用期間為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堪認適法。
六、綜上所述，被告以112年8月11日○○○○字第1120018774號令分別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並以原告於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為由，以系爭撤職懲罰處分及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原告撤職及停止任用3年，且溯及自112年8月11日零時生效，經核均無違誤，國防部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05號訴願決定及113年10月9日113年決字第235號訴願決定分別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求為均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必要；另原告請求本院命被告或訴外人周○○提出周○○在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之聊天紀錄全部內容乙節（參見本院卷2第125至127頁），經本院審酌以社群軟體IG即焚模式所傳送之訊息、照片或影片，在使用者關閉聊天室或退出該模式後，所有內容均會遭自動刪除而消失，並不會留下任何紀錄，是被告或周○○已無從提出上述聊天紀錄全部內容，故原告此部分之聲請，即無從准許，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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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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